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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百分比負重之增強式訓練對運動能力 
表現影響之探討 

 
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以不同百分比負重之增強式訓練對國中男性運動

員運動能力表現之影響。以國中校隊運動員共 21 名男性選手為本研究的參加

者，平均年齡 12.42±4.7 歲、平均身高 146±5.15 公分、平均體重 43.84±14.99

公斤。分組方式，以個人下蹲跳(CMJ)最佳成績以配對方式平均分派到 A、B、

C 三組，並分別以本身體重的 5％、10％與 0％為負荷重量進行每週三次，為

期五週之訓練。訓練方法內容分別為：下蹲跳(CMJ)、欄架跳、雙腳跳、跨步

跳，以及在跳躍訓練後進行 5 分鐘的放鬆慢跑。並於前、後測分別進行下蹲跳

(CMJ)、30 公尺分段速度與成績、10 公尺折返跑、30 秒木箱(30 公分)上下跳

和 12 分鐘耐力跑(Cooper Test)測試內容。所得資料以 SPSS 12.0 統計軟體進行分

析，以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前測後各組間的同質性以及後測的差異

性考驗；以相依樣本 t 考驗進行五週訓練效果的組內差異性考驗， 本研究之

所有統計顯著水準皆訂為 p<.05。 
研究結論如下： 

一、下蹲跳(CMJ)能力之影響: 

各組皆達到顯著(p<.05)提升的訓練效果。 

二、10 公尺折返跑能力之影響: 

 除 10%組的訓練產生成績表現顯著(p<.05)的退步外，其餘 5%與 0%組則

維持原本的能力表現，並未達顯著(p>.05)的訓練效果。 

三、30 公尺分段速度與成績之影響: 

   在分段速度方面 5%、10%與 0%組的 20-30 公尺皆具有顯著提升(p<.05)

的訓練效果。但是在 30 公尺成績則於 5%與 0%組具有顯著提升的訓練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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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30 秒木箱(30 公分)上下跳之影響: 

    在三組的能力表現上皆達顯著提升(p<.05)的訓練效果，但是三組之間沒

有顯著的差異存在(p>.05)。 

五、12 分鐘耐力跑(Cooper Test)之影響: 

    只有 5%組達顯著提升(p<.05)的訓練效果，而其餘 10%與 0%兩組則未達

顯著(p>.05)的進步。 

六、各項能力之整體訓練效果評估： 

透過各組訓練效果分析後，發現 5%組的訓練效果最佳，而相對的，10%

組顯現較差的訓練效果。 

 

關鍵詞：增強式訓練( PT)、伸展收縮循環(SSC）、運動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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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s of Plyometrics with Proportional Body 
Weight on Sport Performances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5 weeks of Plyometrics with extra 

proportional body weight on sport performances of male junior high students. 21 
male junior high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ir average age was 2.42±4.7 
yrs old, height was 146±5.15 cm and weight was 43.84±14.99 kg. All participants 
were evenly distributed into 5%, 10% and 0% groups (A, B and C) according to 
their CMJ (counter movement jump) performance with matched method. Three 
times a week and five weeks of whole training session, and each time consists 
several trainings which were CMJ, hurdle jumps, leaps, hops and 5 minutes cool 
down jogging after main Plyometrics. Sport performances of CMJ, 30m spilt speed 
and dash record, 10m shuttle running, 30 sec box jumps and 12 min Cooper Test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re- and post-test. All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statistical software package (SPSS 12.0). One-way ANOVA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homogeneous of each group before training as well as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after 5 weeks’ training. Also, the training 
effects of all sport performances within each group were analyzed using student’s 
paired t test. For all analyses significance was accepted at p<.05.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were listed below: 
 
I. The training effect on Counter Movement Jump: All three groups reached 

significant training effect on CMJ,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each group. 

II. The training effect on 10m shuttle run: Only 10%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degeneration on this performance, and mean while the 5% and 0% groups 
keep the same as pre-test. 

III. The training effect on 30m spilt speed and record: All three groups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training effect on 20-30m spilt speed, but only 5% and 
0% groups had same training effect on 30m dash record. 

IV. The training effect on 30 sec box jumps: All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training effect, but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ree groups. 

V. The training effect on 12min Cooper Test: Only 5% group obtained 
significant training effect and whereas 10% and 0% groups kept the same. 

VI. The integrant training effect of all performances: After analysis of all sport 
performances of each group, found 5% group obtained the best training 
effects and whereas 10% group showed the worst. 

 
Key words: Plyometrics, Stretch-Shortening Cycle (SSC), spor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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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章   緒 論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運 動 員 腿 部 肌 肉 的 爆 發 能 力 ( m u s c l e  p o w e r ) 或 垂 直 跳 躍 的

能 力 表 現 ， 對 於 其 專 項 能 力 表 現 而 言 是 一 個 足 以 影 響 運 動 成 績

表 現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 P o t t e i g e r  e t  a l . ,  1 9 9 9 ) 。 並 且 在 所 有 的 運

動 專 項 訓 練 內 容 中 ， 它 都 是 扮 演 著 一 個 重 要 的 基 礎 能 力 之 一 。

從 過 去 的 一 些 相 關 研 究 顯 示 ， 有 許 多 的 訓 練 方 法 如 ， 一 般 的 重

量 訓 練 、 爆 發 式 ( e x p l o s i v e ) 的 重 量 訓 練 、 電 化 刺 激

( e l e c t r o s t i m u l a t i o n ) 的 訓 練 與 震 動 式 ( v i b r a t i o n ) 訓 練 等 方 式 皆 對

於 肌 肉 快 速 收 縮 能 力 有 幫 助  ( M a r k o v i c ,  2 0 0 7 ) ， 然 而 ， 大 部 分

的 研 究 者 與 教 練 們 皆 同 意 無 論 在 所 需 要 的 器 材 、 操 作 上 以 及 便

利 性 上 p l y o m e t r i c  t r a i n i n g ( P T,  目 前 國 內 譯 為 “ 增 強 式 訓 練 ＂ )

對 於 運 動 員 的 垂 直 跳 躍 與 腿 部 肌 肉 爆 發 等 能 力 皆 有 相 當 顯 著 的

幫 助 ， 甚 至 對 於 運 動 員 的 速 度 表 現 上 可 能 也 有 顯 著 的 提 升 效 果

( D i a l l o ,  D o r e ,  D u c h e ,  a n d  P r a a g h ,  2 0 0 1 ;  K o t z a m a n d i s ,  2 0 0 6 )。 

增 強 式 訓 練 ( P T ) 的 訓 練 內 容 主 要 是 以 跳 躍 方 式 來 執 行 ， 並

且 以 伸 展 收 縮 循 環 ( S S C ,  s t r e t c h - s h o r t e n i n g  c y c l e ) 的 型 態 為 主

要 的 機 轉 依 據 ， 它 是 指 在 一 個 強 而 有 力 的 離 心 收 縮 ( e c c e n t r i c  

c o n t r a c t i o n ) 後 ， 隨 即 再 接 續 上 一 個 快 速 而 有 力 的 向 心 收 縮

( c o n c e n t r i c  c o n t r a c t i o n )  而 形 成 的 ( K o m i  &  G o l l h o f e r ,  1 9 8 7 ) ，

然 而 ， 在 這 樣 的 伸 展 與 快 速 收 縮 的 特 性 下 ， 主 要 必 須 在 肌 肉 還

沒 有 發 生 疲 勞 的 情 況 下 所 產 生 。 更 一 步 的 說 明 ， 於 K o m i  a n d  

G o l l h o f e r ( 1 9 8 7 )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 在 連 續 反 覆 性 的 S S C 運 動 表 現

而 形 成 疲 勞 情 況 下 ， 則 肌 肉 的 離 心 以 及 向 心 收 縮 階 段 時 的 接 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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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都 會 增 長 ， 而 其 中 在 後 半 段 肌 肉 向 心 收 縮 的 階 段 所 受 到 的

影 響 更 為 顯 著 ， 因 此 ， 有 此 可 知 在 從 事 具 有 S S C 運 動 表 現 特 性

之 訓 練 時，應 避 免 單 次 過 長 的 訓 練 時 間 而 形 成 不 良 的 適 應 效 果。 

而 在 下 肢 的 P T 訓 練 中 ， 則 包 含 各 種 以 身 體 重 量 為 負 荷 的

跳 躍 訓 練 ， 其 中 較 為 人 熟 悉 者 包 括 有 欄 架 跳 ( h u r d l e  j u m p ) 、 下

蹲 跳 ( c o u n t e r - m o v e m e n t  j u m p ) 、 跨 步 跳 ( a l t e r n a t e - l e g  b o u n c i n g )

與 雙 腳 跳 躍 ( h o p p i n g ) 等 等 ( F l e c k  &  K r a e m e r ,  2 0 0 4 ) 。

B a k e r ( 1 9 9 6 ) 指 出 ， 於 實 際 的 增 強 式 跳 躍 訓 練 執 行 中 ， 增 加 訓

練 負 荷 強 度 可 透 過 下 列 的 方 式 達 成 ： 1 . 增 加 下 落 之 高 度 。 2 .

額 外 負 重 1 - 5 k g ( 輕 ) 或 5 - 1 0 k g ( 重 ) 的 方 式 來 進 行 訓 練 。 並 且 在

從 事 增 強 式 跳 躍 訓 練 時 ， 應 遵 守 循 序 漸 進 的 訓 練 原 則 ， 並 隨 著

隨 著 訓 練 週 次 增 加 而 增 強 負 荷 ( 林 芳 英 ， 2 0 0 2； L u e b b e r s  e t  a l . ,  

2 0 0 3 ;  K o t z a m a n i d i s ,  2 0 0 6 ) 。 依 據 上 述 ， 我 們 可 以 瞭 解 增 強 式

訓 練 方 式 是 一 種 簡 便 和 不 需 昂 貴 器 材 的 訓 練 方 法 ， 藉 由 身 體

的 重 量 或 者 是 額 外 附 加 重 量 的 方 式 作 為 訓 練 負 荷 強 度 ， 以 達

到 訓 練 效 果 。 然 而 ， 在 過 去 的 研 究 中 ， 較 少 有 關 於 負 重 跳 躍

訓 練 之 探 討 ， 尤 其 在 負 重 的 設 定 上 ， 以 考 慮 個 別 差 異 的 「 相

對 重 量 」， 而 不 是 所 有 人 都 採 用 相 同 負 重 的 「 絕 對 重 量 」 方 式

來 設 定 。 故 本 研 究 想 要 探 討 除 了 自 己 體 重 ( 0 % ) 之 外 ， 額 外 加

上 ( 體 重 ) 5 % 、 1 0 % 之 不 同 百 分 比 負 重 之 跳 躍 訓 練 對 於 運 動 員

運 動 能 力 表 現 之 影 響 ， 實 為 本 研 究 之 動 機 ， 期 望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可 作 以 為 運 動 教 練 訓 練 時 之 參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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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本 研 究 目 的 主 要 在 瞭 解 透 過 5 週 額 外 附 加 不 同 百 分 比 負

重 ( 體 重 )  0 % 、 5 % 、 1 0 %  之 增 強 式 ( 跳 躍 ) 訓 練 對 於 國 中 校 隊

運 動 員 下 列 運 動 能 力 表 現 之 影 響 ：  

一 、 下 蹲 跳  ( c o u n t e r  m o v e m e n t  j u m p ,  C M J )  

二 、 1 0 公 尺 折 返 跑  

三 、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與 成 績  

四 、 3 0 秒 ( 3 0 公 分 ) 跳 箱 上 下 跳  

五 、 1 2 分 鐘 耐 力 跑 ( C o o p e r  Te s t )  

 

 

第 三 節  研 究 限 制  
 
一 、 本 研 究 的 對 象 為 國 中 校 隊 的 男 性 選 手 。  

二 、 本 研 究 在 進 行 訓 練 過 程 中 ， 跳 躍 等 動 作 之 進 行 皆 以 口 頭

的 描 述 鼓 勵 ， 請 選 手 盡 個 人 最 大 速 度 和 最 大 努 力 來 進 行

跳 躍 動 作 。  

三 、 實 驗 期 間 規 定 受 試 者 ， 不 做 其 他 訓 練 或 從 事 激 烈 活 動 ，  

為 本 研 究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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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名 詞 解 釋  
 

一 、 百 分 比 負 重 ( 體 重 ) ： 本 研 究 中 百 分 比 為 0 % 、 5 % 與 1 0 % ， 依

照 個 人 的 體 重 公 斤 ( k g ) 乘 以 上 述 百 分 比 作 為 負 重 的 依 據 。

例 如 ： 個 人 體 重 5 0 公 斤 x 1 0 % = 5 公 斤 ， 個 人 所 要 負 荷 的 重 量

為 5 公 斤 。  

 

二 、 增 強 式 訓 練 ( p l y o m e t r i c  t r a i n i n g , P T ) ： C o s t e l l o ( 1 9 8 6 ) 指 出

增 強 式 訓 練 的 設 計 是 用 來 刺 激 快 縮 肌 的 活 動 ， 並 促 使 肌 肉

的 收 縮 長 度 和 速 度 改 變 的 適 應 ， 使 肌 肉 在 收 縮 時 更 為 快 速

而 有 力 。 所 以 ， 對 於 跳 躍 能 力 、 爆 發 能 力 、 力 量 、 速 度 與

耐 力 具 有 著 正 面 的 訓 練 效 果 。  

 

三 、 伸 展 縮 短 循 環 ( S t r e t c h - S h o r t e n i n g - C y c l e , S S C )： S S C 機 制 ， 是

一 個 強 而 有 力 的 離 心 收 縮 後 ， 隨 即 再 連 接 上 一 個 快 速 而 有

力 的 向 心 收 縮 而 形 成 的  ( K o m i  &  G o l l h o f e r ,  1 9 8 7 ) 。  

 

四 、 下 蹲 跳 ( c o u n t e r - m o v e m e n t  j u m p , C M J ) ： 下 蹲 跳 是 由 身 體 挺

直 和 雙 腳 站 直 開 始 ， 然 後 快 速 下 蹲 ( 約 至 9 0 度 ) 立 即 盡 最 大

努 力 向 上 垂 直 跳 ， 在 蹲 下 至 跳 起 的 過 程 中 必 須 動 作 連 貫 ，

而 無 暫 停 的 情 形 。 C M J 的 彈 跳 高 度 ( 公 分 ) 做 為 測 試 下 肢 動

力 表 現 。  

 

五 、 1 0 公 尺 折 返 跑 ： 本 研 究 以 1 0 公 尺 為 距 離 ， 受 試 者 以 站

立 式 起 跑 後 至 1 0 公 尺 處 以 腳 碰 線，迅 速 折 返 回 至 起 跑 線

( 總 距 離 為 2 0 公 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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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與 成 績 ： 本 研 究 採 用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 分 別 以 0 ~ 1 0 公 尺 、 1 0 ~ 2 0 公 尺 和 2 0 ~ 3 0 公 尺 為 分

段 速 度 ( 公 尺 / 秒 ) 能 力 ， 而 成 績 則 以 完 成 3 0 公 尺 的 秒 數

來 代 表 。 受 試 者 採 用 站 立 式 起 跑 ， 此 測 驗 代 表 個 人 速 度

能 力 。  

 

七 、  3 0 秒 木 箱 ( 3 0 公 分 ) 上 下 跳 ： 以 3 0 公 分 高 之 木 箱 ， 進 行

下 肢 力 量 耐 力 之 能 力 測 試 ， 測 試 時 間 為 3 0 秒 並 記 錄 上

下 跳 躍 次 數 。 起 點 雙 腳 站 地 往 跳 箱 ( 上 ) 跳 後 ， 在 迅 速 跳

下 雙 腳 觸 碰 地 板 ( 下 ) 為 一 次 。 如 遇 3 0 秒 停 止 時 ， 受 試 者

停 置 在 跳 箱 上 時 為 0 . 5 次 計 算 。  

 

八 、  1 2 分 鐘 耐 力 跑 ( C o o p e r  Te s t )：以 個 人 最 大 努 力 持 續 跑 1 2

分 鐘 ， 並 記 錄 個 人 所 跑 的 總 距 離 ( 公 尺 ) ， 此 測 驗 的 前 後

差 異 於 研 究 中 代 表 跑 步 能 力 經 濟 性 ( 耐 力 表 現 的 進 步 ) 的

變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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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章   文 獻 探 討  
 

本 研 究 目 的 主 要 在 探 討 5 週 不 同 百 分 比 負 重 ( 體 重 )  0 % 、

5 %、 1 0 %  之 跳 躍 訓 練 對 運 動 能 力 表 現 之 影 響 ， 本 章 文 獻 探 討

將 分 為 以 下 幾 方 面 分 做 探 討 ： 一 、 增 強 式 訓 練 理 論 之 探 討 。 二 、

增 強 式 訓 練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 三 、 文 獻 總 論 。  

 

 

第 一 節  增 強 式 訓 練 理 論 之 探 討  

 

一 、 增 強 式 訓 練 的 來 源  

P l y o m e t r i c 這 名 詞 是 來 自 希 臘 文 的 組 合 字 ， 其 意 為 增 加 或

增 大 之 意，或 是 指 來 自 希 臘 字 根 的 P l i o  及 m e t r i c，分 別 代 表「 更

多 的 」及「 量 」。 P l y 於 源 於 中 古 英 語 的 字 P l i e n  意 為「 應 用 」，

而 m e t r i c 來 自 希 臘 字 m e t r o n， 意 為「 測 量 」（ m e a s u r e ）。 然 而 ，

P l y o m e t r i c s 在 運 動 領 域 中 是 一 種 增 強 下 肢 肌 肉 爆 發 性 能 力 的 訓

練 ， 最 早 是 起 源 於 1 9 6 0 年 代 蘇 聯 田 徑 教 練 Y u r i  V e r k h o s h a n s k i

所 創 衝 擊 訓 練 方 式 ( s h o c k  m e t h o d )， 其 主 要 是 利 用 下 肢 進 行 跳 躍

動 作 過 程 中 肌 肉 腱 組 織 在 受 力 伸 張 與 彈 性 位 能 儲 存 再 加 上 快 速

收 縮 的 加 成 效 果 為 主 要 依 據 ( Ve r h o s h a n s k i ,  1 9 6 7 )，而 於 1 9 7 0  年

代 初 期 開 始 被 東 歐 選 手 所 採 用 ， 並 在 獲 得 優 異 成 績 後 ， 逐 步 的

推 廣 於 各 運 動 項 目 中 ， 由 於 大 部 分 的 運 動 項 目 都 需 要 跑 、 跳 等

最 基 本 的 運 動 能 力 ， 所 至 今 已 成 為 在 訓 練 運 動 能 力 中 非 常 重 要

的 輔 助 訓 練 方 式 之 一。目 前 P l y o m e t r i c s 這 個 字 代 表 的 意 義 是「 在

一 種 快 速 活 動 的 負 荷 或 伸 展 下，做 強 而 有 力 的 肌 肉 收 縮 運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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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增 強 式 訓 練 理 論 基 礎  

增 強 式 訓 練 的 理 論 ， 是 以 伸 展 縮 短 循 環 ( S t r e t c h –  

S h o r t e n i n g  C y c l e ) 機 轉，簡 稱 S S C ( N e u m a n n  &  K o m i ,  1 9 7 9 )。S S C

主 要 是 在 一 個 強 而 有 力 的 離 心 收 縮 ( e c c e n t r i c  c o n t r a c t i o n ) 後 ，

隨 即 再 連 接 上 一 個 快 速 而 有 力 的 向 心 收 縮 ( c o n c e n t r i c  

c o n t r a c t i o n )  而 形 成 的  ( K o m i  &  G o l l h o f e r ,  1 9 8 7 ) ， 且 在 彈 性 能

與 伸 展 反 射 機 制 的 影 響 下 ， 使 肌 肉 產 生 較 大 的 瞬 發 力 ( K o m i ,  

1 9 8 4 )， 而 這 樣 的 伸 展 與 快 速 收 縮 的 特 性 ， 主 要 是 在 肌 肉 還 沒 有

疲 勞 的 情 況 下 所 產 生。因 此，增 強 式 訓 練 在 生 理 作 用 的 機 制 上 ，

主 要 有 兩 個 層 面 ， ” 彈 性 能 的 儲 存 與 釋 放 ” 以 及 ” 伸 張 反

射 ” ( s t r e t c h - r e f l e x ) 的 機 制 ( B a e c h l e  &  E a r l e ,  2 0 0 0 ； C h u ,  

1 9 9 2 b ) 。 而 S S C  之 所 以 能 提 升 力 量 ， 產 生 較 大 的 爆 發 力 是 因 為

受 到 彈 性 能 、 伸 展 反 射 兩 個 機 制 的 影 響 ； 因 增 強 式 訓 練 受 彈 性

能 的 機 制 影 響 ， 肌 肉 收 縮 的 元 素 是 肌 纖 維 ， 然 而 一 些 非 收 縮 部

分 形 成 所 謂 「 序 列 彈 性 成 份 」 ( s e r i e s  e l a s t i c  c o m p o n e n t ) ， 肌 肉

離 心 收 縮 時 伸 展 了 序 列 彈 性 成 份 產 生 彈 性 能， 這 與 伸 展 彈 簧 所

產 生 的 彈 性 能 一 樣 ， 如 果 能 有 效 的 利 用 ， 彈 性 能 提 高 肌 纖 維 的

能 量 ， 向 心 階 段 釋 放 此 一 能 量 ， 提 升 肌 肉 收 縮 力 量 ( 林 政 東 ，

2 0 0 4 )。 除 了 彈 性 能 影 響 之 外 ， 另 一 個 影 響 是 伸 展 反 射 ， 其 主 要

目 的 是 監 控 肌 肉 並 預 防 過 度 伸 展 而 導 致 運 動 傷 害 ， 所 以 當 肌 肉

被 拉 長 時 ， 則 啟 動 肌 纖 維 中 的 肌 梭 ， 借 I a 神 經 纖 維 通 過 脊 椎 弧

( s p i n a l  a r c ) 通 知 運 動 神 經 纖 維 ， 對 該 肌 纖 維 進 行 收 縮 ， 以 避 免

肌 肉 過 度 拉 長 而 受 傷 。 肌 肉 自 主 性 收 縮 力 量 結 合 此 種 反 射 性 機

制 ， 產 生 更 大 的 瞬 發 力 ， 並 且 研 究 指 出 ， 肌 肉 向 心 收 縮 前 的 伸

展 ， 具 有 促 進 快 速 而 有 力 收 縮 的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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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增 強 式 訓 練 原 則  

( 一 ) 實 施 增 強 式 訓 練 前 的 準 備  

在 要 實 施 增 強 式 訓 練 之 前 ， 需 考 量 受 試 者 的 體 能 水 準 、 年

齡 與 體 重 、 環 境 與 器 材 等 。 應 具 有 肌 力 的 基 礎 能 力 ， 為 了 避 免

因 訓 練 而 造 成 傷 害 ， 強 度 的 設 定 在 增 強 式 跳 躍 訓 練 中 是 最 重 要

的 因 素 ， 因 為 唯 有 透 過 最 快 的 速 度 和 最 大 的 努 力 才 能 獲 得 訓 練

效 果 ， 並 且 需 要 適 當 地 利 用 循 序 漸 進 方 式 來 進 行 訓 練 。 在 實 施

訓 練 前 應 要 做 適 當 的 熱 身 運 動 (w a r m -  u p )， 至 少 5 -  1 0分 鐘 的 暖

身 活 動 是 必 要 的 ， 而 暖 身 動 作 應 包 括 伸 展 、 慢 跑 與 快 跑 等

(L o m b a r d i ,  1 9 8 9； R a d c l i f f e  &  F a r e n t i n o s ,  1 9 8 5 )。  

(二 )適 當 的 休 息 時 間  

M a g e r ( 1 9 9 8 ) 與 C h u  ( 1 9 9 2 a )曾 指 出，在 訓 練 執 行 時 的 休 息 與

恢 復 方 面，他 們 建 議 在 實 施 訓 練 後，適 當 地 休 息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每 週 的 訓 練 量 為 1～ 3次 ， 並 且 在 每 次 訓 練 結 束 後 至 少 需 要 休 息

4 8～ 7 2小 時 。 並 且 建 議 在 組 間 休 息 (組 )至 少 1～ 4分 鐘 為 佳 ， 在

次 與 次 之 間 需 休 息 5至 1 0秒 。  

(三 )訓 練 計 畫 方 面  

跳 躍 訓 練 的 方 式 有 很 多 種 ， 例 如 利 用 跳 躍 (jum p s )、 彈 跳

(bou n d s )、 蹦 跳 (hop s )、 高 跳 (lea p s )、 踏 跳 (ski p s )等 應 用 原

理 來 設 計 （ 陳 敦 禮 ， 1996； Jam e s  &  R o b e r t ,  1 9 9 9） ， 這 些 跳

躍 動 作 皆 以 身 體 重 量 作 為 訓 練 ， 其 中 彈 跳 盡 可 能 獲 得 最 大 水 平

距 離 和 垂 直 高 度 ， 踏 跳 是 以 左 右 腳 輪 流 單 足 跳 躍 動 作 ， 是 以 最

大 水 平 距 離 與 垂 直 距 離 ， 對 運 動 能 力 表 現 上 具 有 顯 著 幫 助 。 再

者 ， 增 強 式 訓 練 在 向 心 收 縮 前 期 的 伸 展 階 段 ， 肌 肉 受 外 力 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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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一 般 的 收 縮 力 量 ， 此 時 肌 肉 可 能 因 而 受 傷 ， 所 以 在 兒 童 或 青

少 年 階 段 ， 因 為 肌 肉 組 織 力 發 展 並 未 成 熟 ， 應 該 採 用 低 強 度

(lig h t  l o a d s )的 訓 練 ， 或 者 以 降 低 木 箱 的 高 度 ( 2 0 - 3 0公 分 )來

進 行 訓 練 (Bac k e r ,  1 9 9 6 )。 而 增 強 式 訓 練 的 訓 練 量 是 以 腳 與 地

面 接 觸 的 次 數 作 為 評 量 標 準 ， 所 以 下 肢 訓 練 ， 每 次 大 約 有 100

至 200次 接 觸 地 面 的 總 數 ， 並 依 照 訓 練 的 強 度 而 有 所 改 變 (Von 

D u v i l l a r d ,  1 9 9 0 )。 而 在 訓 練 的 執 行 時 必 須 注 意 的 原 則 如 下 ：

充 分 熱 身 、 需 要 肌 力 基 礎 、 合 理 負 荷 漸 增 負 荷 、 適 當 的 訓 練 計

劃 和 充 分 的 休 息 時 間 (蔡 崇 濱 ， 1 9 8 7； 彭 鈺 人 ， 1 9 9 1 )。 而 在 訓

練 的 生 理 機 轉 與 其 安 全 的 考 量 下，強 調「 重 質 不 重 量 」的 原 則 ，

對 增 強 式 訓 練 與 其 機 轉 確 實 地 瞭 解 ， 才 能 獲 得 最 大 的 利 益 。  

 

 

第 二 節  增 強 式 訓 練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增 強 式 訓 練 發 展 以 來 許 多 學 者 幾 乎 是 著 重 在 下 肢 肌 力 和

一 些 相 關 運 動 能 力 的 研 究 ， 因 此 對 於 跳 躍 能 力 、 敏 捷 性 、 耐

力 和 速 度 有 正 面 的 效 果 。 關 於 下 肢 增 強 式 訓 練 對 其 運 動 能 力

的 影 響 研 究 如 下 ：  
王 泠 與 李 鴻 棋 ( 2 0 0 3 )  以 2 0 位 大 專 女 籃 乙 組 籃 球 選 手 參 與

研 究 ， 將 選 手 隨 機 分 為 兩 組 ， 一 組 控 制 組 ， 另 一 組 訓 練 組 。 訓

練 組 除 日 常 籃 球 訓 練 模 式 之 外 ， 再 加 入 增 強 式 訓 練 ， 每 週 訓 練 2

次 ， 連 續 訓 練 6 週 ， 控 制 組 只 接 受 日 常 籃 球 訓 練 。 在 研 究 中 評 估

垂 直 跳 高 度 、 4 點 折 返 跑 時 間 、 下 蹲 跳 ( c o u n t e r - m o v e m e n t  j u m p )

及 蹲 踞 跳 ( s q u a t  j u m p ) 的 下 肢 肌 力 及 爆 發 力 作 為 測 驗 籃 球 專 項

運 動 技 能 的 表 現。研 究 結 發 現 訓 練 前 兩 組 之 垂 直 跳 高 度 及 4 點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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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 跑 計 時 無 顯 著 差 異 ； 在 訓 練 後 兩 組 的 垂 直 跳 高 度 無 顯 著 差

異 ， 但 是 兩 組 之 4 點 折 返 跑 計 時 有 顯 著 差 異 。 訓 練 組 經 過 增 強 式

訓 練 後 ， 在 蹲 踞 跳 肌 力 ( S J S )、 下 蹲 跳 肌 力 ( C M J S ) 及 蹲 踞 跳 爆 發

力 ( S J P ) 有 顯 著 差 異 ( p < . 0 5 )；控 制 組 則 在 蹲 踞 跳 肌 力 及 下 蹲 跳 肌

力 有 顯 著 差 異 ( p < . 0 5 ) ； 在 後 測 的 下 蹲 跳 爆 發 力 ( C M J P ) 測 試 中 ，

控 制 組 與 訓 練 組 有 顯 著 差 異；垂 直 跳 與 4 點 折 返 跑 時 間 呈 現 負 相

關 ( r ＝ - 0 . 7 1 0 ) ， 研 究 中 亦 顯 示 垂 直 跳 高 度 與 蹲 踞 跳 及 下 蹲 跳 的

下 肢 肌 力 及 爆 發 力 數 值 並 無 相 關 。  

G l e d d i e  a n d  M a r s h a l l  ( 1 9 9 6 )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 大 學 男 子 籃 球

選 手 在 經 過 1 4 週 的 增 強 式 訓 練 後 ， 在 垂 直 跳 能 力 方 面 平 均 增 加

2 . 1 4 公 分 ， 最 多 則 增 加 了 5 公 分 。  

B r o w n ,  M a y h e w ,  a n d  B o l e a c h  ( 1 9 8 6 ) 的 研 究 發 現，以 2 6 位 高

一 與 高 二 的 籃 球 選 手 進 行 3 週 的 增 強 式 訓 練，在 用 手 擺 動 做 輔 助

的 垂 直 跳 中 ， 有 1 2 . 5 % 的 力 量 增 幅 ， 而 在 沒 有 以 手 擺 動 做 輔 助

的 垂 直 跳 中 ， 也 有 1 1 . 2 ％ 的 增 幅 。  

T i m m o n s ( 1 9 9 6 ) 以 2 4 名 高 中 籃 球 選 手 分 成 兩 組 ， 比 較 增 強

式 訓 練 及 加 重 跳 繩 的 訓 練 對 垂 直 跳 的 影 響 ， 結 果 顯 示 ， 受 試 者

的 前 後 測 有 顯 著 效 果 ， 而 兩 種 訓 練 方 法 之 間 則 沒 有 顯 著 差 異 。  

P o t t e i g e r  e t  a l .  ( 1 9 9 9 ) 以 1 9 位 健 康 的 男 性 隨 機 分 派 至 p l y o -  

m e t r i c s 訓 練 組 ( G 1 ) 與 p l y m e t r i c s 加 有 氧 訓 練 組 ( G 2 ) 兩 組 進 行 8

週 的 訓 練 。 而 在 p l y m e t r i c 的 訓 練 內 容 中 包 含 垂 直 跳 、 跨 步 跳 與

深 蹲 跳 ， 則 有 氧 運 動 部 分 以 個 人 最 大 心 跳 率 7 0 % 的 強 度 進 行 2 0

分 的 時 間 。 並 在 研 究 前 、 後 以 活 體 穿 刺 ( b i o p s y ) 方 式 取 得 股 外 側

肌 肌 纖 維 進 行 化 驗 。 其 結 果 發 現 ， 兩 組 C M J ( c o u n t e r -  m o v e m e n t  

j u m p ) 皆 有 明 顯 的 進 步 。 在 t y p e  I 肌 纖 維 方 面 ， G 1 增 加 4 . 4 ％ 而

G 2 則 增 加 6 . 1 ％ ； 而 在 t y p e  I I 肌 纖 維 方 面 ， 則 G 1 增 加 7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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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G 2 增 加 6 . 8 ％ 。 其 結 果 認 為 透 過 這 些 跳 躍 訓 練 的 內 容 ， 可 以

增 進 腿 部 肌 肉 的 動 力 輸 出 ( p o w e r  o u t p u t ) 。  

K o t z a m a n d i s ( 2 0 0 6 ) 的 研 究 主 要 在 探 討 P T 對 於 青 春 前 期 男

性 學 童 跑 步 速 度 ( r u n n i n g  v e l o c i t y ) 的 影 響。以 3 0 位 平 均 年 齡 11

歲 左 右 的 男 性 學 童 分 成 跳 躍 組 ( P T,  j u m p  g r o u p ) 與 控 制 組 ， 每 組

各 1 5 名 學 童 並 進 行 1 0 週 的 訓 練 。 其 跳 躍 次 數 以 剛 開 始 訓 練 時

的 每 次 訓 練 6 0 次 跳 躍 ， 到 第 1 0 週 時 的 每 次 訓 練 1 0 0 個 跳 躍 。

並 以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以 作 為 前 、 後 測 考 核 。 結 果 顯 示 ， 跳 躍 訓

練 組 在 3 0 公 尺 、 1 0 - 2 0 公 尺 與 2 0 - 3 0 公 尺 方 面 具 有 顯 著 的 進 步

( p < . 0 5 ) ， 而 在 0 - 1 0 公 尺 方 面 則 未 達 顯 著 ( p > . 0 5 ) 差 異 。 而 控 制

組 在 各 項 跑 步 速 度 上 則 皆 沒 有 顯 著 的 改 變 。 由 上 述 結 果 顯 示 ，

P T 訓 練 方 式 可 以 增 加 青 春 前 期 男 童 跑 步 速 度 的 能 力 。 特 別 地 ，

在 該 研 究 中 的 訓 練 方 式 ， 能 夠 有 效 增 進 跑 步 時 最 大 速 度 階 段 的

能 力 ， 但 是 對 於 從 靜 止 至 1 0 公 尺 的 加 速 度 部 分 則 沒 有 影 響 效

果 。  
I m p e l l i z z e r i  e t  a l .  ( 2 0 0 7 ) 的 研 究 中 以 4 4 名 業 餘 的 足 球 運 動

員 分 成 兩 組 ( 草 地 與 沙 子 地 面 )， 以 每 週 逐 漸 增 加 跳 躍 次 數 ( 漸 進

式 ) 以 提 昇 負 荷 的 方 式 進 行 4 週 的 P T 訓 練 ， 結 果 顯 示 兩 組 運 動 員

在 S J 與 C M J 的 能 力 表 現 上 皆 有 顯 著 的 進 步 ， 並 且 草 地 訓 練 組 比

沙 地 訓 練 組 的 運 動 員 經 歷 較 多 的 肌 肉 酸 痛 情 形 。 而 在 他 們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草 地 訓 練 組 似 乎 有 較 佳 的 S J 能 力 進 步 傾 向 ， 而 沙 地 訓

練 組 則 較 具 有 增 進 C M J 能 力 的 傾 向 。 其 結 論 為 在 不 同 材 質 表 面

上 進 行 P T 訓 練 ， 會 因 為 不 同 S S C 的 神 經 肌 肉 適 應 結 果 而 產 生 不

同 的 訓 練 效 果 。  

M a l i s o u x ,  F r a n c a u x ,  N i e l e n s ,  a n d  T h e i s e n  ( 2 0 0 6 )  以 8 名

常 運 動 的 健 康 男 性 進 行 8 週 具 有 S S C 運 動 特 性 的 訓 練 計 畫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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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練 負 荷 採 每 週 漸 進 的 方 式 進 行 ( 全 部 訓 練 跳 躍 次 數 達 5 2 2 8

下 )， 從 開 始 時 的 每 次 2 0 分 鐘 的 訓 練 時 間 到 第 8 週 時 的 每 次 4 5

分 鐘 的 訓 練 時 間 ； 並 於 訓 練 前 後 進 行 肌 肉 穿 刺 採 樣 ( b i o p s y )、 腿

部 最 大 伸 展 肌 力 、 跳 躍 能 力 等 進 行 比 較 。 結 果 發 現 ， 腿 部 最 大

伸 展 肌 力 增 加 1 2 ％ ( p < 0 . 0 1 ) 而 跳 躍 能 力 表 現 ( S J 與 C M J ) 增 加 1 3

％ ( p < 0 . 0 0 1 )；單 一 肌 纖 維 t y p e  I 徑 圍 增 加 2 3 ％ ( p < 0 . 0 1 )、t y p e  I I a

增 加 2 2 ％ ， 而 t y p e  I I a / I I x 增 加 3 0 % ( p < 0 . 0 0 1 ) 。  

C l u t c h  ,  W i l t o n ,  M c g o w n ,  a n d  B r y c e  ( 1 9 8 3 ) 的 研 究 中 ，  將

一 般 大 學 生 分 成 三 組 ， 除 接 受 重 量 訓 練 外 ， 分 別 接 受 4 週 的 ( 1 )

垂 直 跳 訓 練 、 ( 2 ) 3 0 公 分 高 台 落 下 跳 躍 訓 練 、 ( 3 ) 7 5 及 1 1 0 公 分 高

台 落 下 跳 躍 訓 練 。 結 果 顯 示 垂 直 跳 成 績 、 蹲 舉 最 大 肌 力 及 膝 伸

等 長 肌 力 ， 皆 顯 著 進 步 ( p ＜ . 0 0 1 ) ，  但 三 組 並 無 顯 著 差 異 。  

蔡 豐 任 與 劉 宇 ( 1 9 9 8 ) 的 研 究 ， 以 控 速 增 量 及 控 量 增 速 的 深

跳 訓 練 ( 增 強 式 訓 練 代 表 項 目 ) 為 不 同 訓 練 方 式 ， 實 施 每 週 兩 次

共 八 週 的 增 強 式 訓 練 負 荷 定 量 方 式 ， 結 果 顯 示 ： 垂 直 跳 分 別 進

步 了 7 公 分 與 7 . 8 公 分 ， 動 作 速 度 進 步 了 1 0 . 2 6 ％ 及 1 0 . 5 2 ％ ， 爆 發

力 進 步 了 1 0 . 7 2 ％ 及 1 0 . 2 3 ％ ， 但 最 大 肌 力 卻 未 顯 著 改 變 。  

A l l e r h e i l i g a n ( 1 9 9 4 ) ； B r o w n  e t  a l .  ( 1 9 8 6 ) ； S t e b e n  a n d  

S t e b e n （ 1 9 8 1 ） 學 者 指 出 ， 爆 發 力 的 定 義 是 在 最 短 時 間 內 釋 放

最 大 力 量 的 能 力 ， 並 且 有 一 些 研 究 顯 示 增 強 式 訓 練 對 爆 發 力 的

增 強 效 果 是 有 顯 著 的 。  

B o s c o ﹐ L u h t a n e n ,  a n d  K o m i ( 1 9 8 3 ) 增 強 式 訓 練 是 藉 由 深 跳

( d e p t h  j u m p i n g ) 、 跳 躍 ( h o p  p i n g ) 以 及 彈 跳 ( b o u n d i n g ) 所 預 先 產

生 的 離 心 收 縮 動 作 ， 而 產 生 強 力 的 向 心 收 縮 ， 以 達 到 鍛 鍊 爆 發

力 的 功 效 ( B r o w n  e t  a l . ,  1 9 8 6 )。 學 者 廣 泛 地 認 為 ， 跳 躍 的 高 度 可

作 為 預 測 肌 肉 力 量 ( 爆 發 力 ) 的 標 準 測 驗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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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九 州 與 鄭 鴻 文 ( 2 0 0 0 ) 認 為 增 強 式 訓 練 強 度 應 採 漸 進 原

則 ， 由 低 強 度 開 始 ， 在 適 應 此 種 訓 練 負 荷 後 ， 逐 漸 增 加 動 作 強

度 ； 在 訓 練 量 的 總 合 方 面 ， 小 於 8 0 次 為 低 訓 練 量 ， 8 0 - 1 2 0  次 為

中 訓 練 量 ， 1 2 0  - 1 6 0 次 為 高 訓 練 量 ， 1 6 0 次 以 上 則 為 非 常 高 之 訓

練 量 ； 一 般 而 言 ， 每 次 訓 練 的 建 議 次 數 約 為 1 0 0 次 。  

C o s t e l l o ( 1 9 8 6 ) 提 出 增 強 式 訓 練 的 設 計 是 用 來 刺 激 快 縮 肌

的 活 動 ， 所 以 對 於 跳 躍 能 力 、 敏 捷 性 與 速 度 有 著 正 面 的 效 果 。  

P a a v o l a i n e n ,  H ä k k i n e n ,  H ä m ä l ä i n e n ,  N u m m e l a ,  a n d  

R u s k o ( 1 9 9 9 ) 發 現 透 過 爆 發 性 的 力 量 ( e x p l o s i v e - s t r e n g t h ) 訓 練

對 於 選 手 在 5 公 里 的 耐 力 表 現 上 ，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  

S a u n d e r s  e t  a l . ( 2 0 0 6 ) 的 研 究 中 ， 以 長 跑 選 手 從 事 9 週 增

強 式 訓 練 ， 結 果 發 現 ， 透 過 每 週 3 次 ， 每 次 3 0 分 鐘 的 增 強 式

訓 練 ， 對 於 跑 步 的 經 濟 性 ( r u n n i n g  e c o n o m y ) 有 顯 著 的 提 升 進

而 改 善 成 績 表 現 ， 所 謂 跑 步 經 濟 是 在 訓 練 前 後 測 進 行 相 關 負

荷 的 跑 步 機 測 試 其 結 果 最 大 耗 氧 量 下 降 ， 其 主 要 原 因 與 腿 部

爆 發 力 ( p o w e r ) 以 及 肌 肉 收 縮 的 機 轉 改 善 有 關 係 。  

D i a l l o ,  D o r e ,  D u c h e ,  a n d  Va n  P r a a g h  ( 2 0 0 1 )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 增 強 式 訓 練 對 於 男 性 學 童 在 跑 步 速 度 ( RV,  R u n n i n g  

Ve l o c i t y ) 上 有 顯 著 的 增 進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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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文 獻 總 結  
 

依 據 上 述 增 強 式 訓 練 理 論 以 及 相 關 的 文 獻 探 討 中 ， 經 過

綜 合 歸 納 後 ， 有 下 列 幾 點 陳 述 ：  

一 、 跳 躍 訓 練 ( P T ) 以 S S C 為 理 論 機 轉 依 據 。  

二 、 以 跳 躍 訓 練 ( P T ) 方 式 ， 可 增 強 下 肢 肌 肉 爆 發 性 能 力 。 其

效 果 呈 現 在 ： 垂 直 跳 躍 高 度 和 跑 步 速 度 上 。  

三 、 爆 發 性 的 力 量 訓 練 ， 可 以 增 進 力 量 耐 力 表 現 。  

四 、 增 強 式 訓 練 可 以 提 昇 跑 步 經 濟 性 。  

五 、 進 行 增 強 式 的 訓 練 的 過 程 應 當 採 用 循 序 漸 進 的 方 式 ， 由

較 輕 的 負 荷 量 ( 如 跳 躍 次 數 等 ) 開 始 ， 並 隨 著 訓 練 時 間 而

逐 漸 增 加 負 荷 強 度 ( 量 ) 。  

六 、 跳 躍 與 下 肢 爆 發 的 能 力 表 現 ， 其 主 要 的 負 荷 為 選 手 本 身

的 體 重 。  

七 、 在 過 去 的 相 關 研 究 中 ， 較 少 有 關 於 探 討 額 外 負 重 跳 躍 訓

練 之 研 究 。  

八 、 若 要 設 定 額 外 負 重 ， 則 依 據 個 別 差 異 來 作 負 荷 設 定 之「 相

對 值 」 的 方 式 ， 可 能 比 「 絕 對 值 」 的 方 式 具 科 學 性 。  

 



 

 
 

15 

第 參 章   研 究 方 法 與 步 驟  
 

本 文 章 主 要 說 明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方 法 與 步 驟 ， 共 分 為 六 節 ，

第 一 節 研 究 對 象 ； 第 二 節 實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 第 三 節 實 驗 儀 器 與

設 備 ； 第 四 節 實 驗 方 法 與 步 驟 ； 第 五 節 實 驗 流 程 ； 第 六 節 資 料

處 理 與 統 計 分 析 。 分 述 如 下 ：  

 
 

第 一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以 某 國 中 校 隊 運 動 員 共 2 1 名 男 性 選 手 為 本 研 究 的

參 加 者 。 參 與 實 驗 前 必 須 詳 閱 受 試 者 須 知 ， 由 研 究 者 告 知 實 驗

流 程 和 注 意 事 項 ， 並 簽 署 同 意 書 和 健 康 疾 病 調 查 表 ( 如 附 錄

一 ) 。 分 組 方 式 ， 以 個 人 C M J 最 佳 成 績 為 依 據 採 用 配 對 方 式 分

派 為 A 、 B 、 C 三 組 ， 每 組 各 7 名  。 A 組 以 參 加 者 體 重 5 % 、 B

組 以 參 加 者 體 重 1 0 % 負 重 和 C 組 以 參 加 者 本 身 體 重 做 訓 練 。 分

組 所 有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料 如 下 表 ：  

表 3 - 1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料    ( n = 2 1 平 均 值 ± 標 準 差 )  
組 別  
基 本 資 料  

體 重 5 % 負 重  
( A ) 實 驗 組  

( n = 7 )  

體 重 1 0 % 負 重

( B ) 實 驗 組  
( n = 7 )  

體 重 0 % 負 重  
( C ) 控 制 組  

( n = 7 )  
年 齡 ( 歲 )  1 3 . 2 5 ± 0 . 8 9  1 4 . 0 0 ± 0 . 7 6  1 4 . 2 5 ± 0 . 2 4  

身 高 ( 公 分 )  1 6 1 . 7 6 ± 7 . 5 8  1 5 9 . 3 8 ± 7 . 7 5  1 6 6 . 5 0 ± 8 . 1 8  

體 重 ( 公 斤 )  4 7 . 7 3 ± 6 . 6 0  4 6 . 0 1 ± 3 . 0 1  5 1 . 7 4 ± 11 . 5 6  

額 外 負 重  

( 公 斤 )  
2 . 4 1 ± 0 . 3 5  4 . 6 6 ± 0 . 2 7  本 身 體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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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實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一 、 前 測  

( 一 ) 時 間 ： 民 國 9 7 年  2  月  2 9  日  

( 二 ) 地 點 ： 新 竹 縣 二 重 國 中 運 動 場  

二 、 訓 練 期 間  

( 一 ) 日 期 ： 自 民 國 9 7 年 3 月 3  日 至 民 國 9 7 年  4 月 4  日

止 ， 共 計 五 週 。  

( 二 ) 地 點 ： 新 竹 縣 二 重 國 中 運 動 場  

三 、 後 測  

( 一 ) 時 間 ： 民 國 9 7 年  4  月  7  日  

( 二 ) 地 點 ： 新 竹 縣 二 重 國 中 運 動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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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實 驗 儀 器 與 設 備  
 
一 、  攜 帶 式 多 功 能 運 動 檢 測 組（ 芬 蘭 製 ， N e w t e s t  P o w e r t i m e r ）： 

主 要 包 含 操 作 P D A、 測 力 板 、 紅 外 線 感 應 器 組 、 分 析 軟 體 。  

         

圖 3 - 1  N e w t e s t  P o w e r t i m e r  

 檢 測 組  

圖  3 - 2  測 力 板  

圖 3 - 3  紅 外 線 感 應 器  圖  3 - 4  紅 外 線 感 應 器  

（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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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訓 練 器 材 ： 3 0 公 分 木 箱 ( 長 ： 5 0 公 分 、 寬 ： 4 0 公 分 、 高 ：

3 0 公 分 ) 、 紙 箱 ( 長 ： 3 2 公 分 、 寬 ： 2 6 公 分 、 高 ： 4 4 公 分 ) 、 碼

錶 、 圓 錐 筒 、 測 量 器 等 。  

圖 3 - 5   3 0 公 分 木 箱  圖  3 - 6 圓 錐 筒 和 測 量 器  

 

三 、 電 子 磅 秤 。  

 

圖 3 - 7  電 子 磅 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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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額 外 負 重 之 腰 帶 ：  

依 據 分 組 後 參 加 額 外 負 重 者 ， 製 訂 可 附 加 沙 袋 包 與 腰 帶 ，

讓 受 試 者 穿 帶 固 定 在 腰 部 ， 沙 袋 包 之 重 量 可 以 隨 受 試 者 需 求 調

整 。  

 

  

圖  3 - 8 額 外 負 重 之 腰 帶 與 沙 袋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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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實 驗 方 法 與 步 驟  
 

本 研 究 分 為 考 驗 測 試 和 訓 練 方 法 。 考 驗 測 試 方 式 分 別 為 ：

下 蹲 跳 ( C M J ) 、 1 0 公 尺 折 返 跑 、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 3 0 秒 木 箱 上

下 跳 、 和 1 2 分 鐘 耐 力 跑 ( C o o p e r  T e s t ) 。 訓 練 方 法 分 別 為 ： 下 蹲

跳 ( C M J ) 、 欄 架 跳 ( h u r d l e  j u m p ) 、 雙 腳 跳 ( h o p p i n g ) 和 跨 步 跳

( a l t e r n a t e - l e g  b o u n c i n g ) ， 以 上 四 項 在 跳 躍 訓 練 完 畢 後 ， 進 行 5

分 鐘 的 放 鬆 慢 跑 。 訓 練 頻 率 為 每 週 三 次 ， 共 五 週 。  

 

一 、  考 驗 測 試  

本 研 究 在 於 前 測 之 前 ， 先 進 行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料 填 寫 和 身 高

( 公 分 ) 與 體 重 ( 公 斤 ) 測 量 ， 並 取 到 小 點 第 一 位 。 前 測 和 後 測 分 別

進 行 下 列 各 項 之 測 試 方 式 ：  

( 一 ) 下 蹲 跳 ( c o u n t e r - m o v e m e n t  j u m p , C M J ) 測 試 ：  

測 試 儀 器 ： 攜 帶 式 多 功 能 運 動 檢 測 組 （ 芬 蘭 製 ， N e w t e s t  

P o w e r t i m e r ）。  

測 試 方 法 ： 受 試 者 測 驗 時 ， 遵 照 測 試 人 員 指 示 站 上 測 力 板 ， 雙

手 插 腰 、 雙 腳 站 立 於 測 力 墊 中 心 並 且 雙 腳 站 姿 與 肩

同 寬 ， 然 後 快 速 下 蹲 ( 膝 關 節 呈 九 十 度 ) 後 立 即 盡 最

大 努 力 向 上 垂 直 跳 ， 在 蹲 下 至 跳 起 的 過 程 中 必 須 連

貫 動 作 而 無 暫 停 的 情 形 ， 並 且 身 體 保 持 平 衡 雙 手 避

免 離 開 腰 部 。  

記 錄 方 法 ： 將 每 位 受 試 者 之 身 高 、 體 重 與 出 生 年 月 日 輸 入 電 腦

並 與 P D A 同 步 傳 輸 ， 在 測 驗 時 ， 不 會 因 受 試 者 的 身

高 、 體 重 之 差 異 而 影 響 跳 躍 成 績 。 跳 兩 次 取 最 佳 跳

躍 高 度 ( 公 分 )， 來 表 示 受 試 者 的 腿 部 的 動 力 輸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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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1 0 公 尺 折 返 跑 測 試 ：  

測 試 儀 器 ： S E I K O S O 3 1 - 4 0 0 0 碼 錶 。  

測 試 方 法 ： 1 0 公 尺 的 平 行 線 做 測 驗 ， 受 試 者 站 姿 準 備 在 起 點

線 聞 訊 後 開 始 動 作 ， 任 何 一 腳 碰 到 折 返 線 ( 第 一

趟 ) ， 然 後 再 返 回 起 點 線 並 衝 過 起 點 線 結 束 ( 第 二

趟 ) ， 整 個 過 程 必 須 以 最 大 努 力 跑 完 。  

記 錄 方 法 ： 共 測 驗 兩 次 取 最 佳 成 績 ( 秒 ) ， 來 表 示 受 試 者 的 全

身 動 員 能 力 。  

 
( 三 )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與 成 績 測 試 :  

測 試 儀 器 ： 攜 帶 式 多 功 能 運 動 檢 測 組 （ 芬 蘭 製 ， N e w t e s t  

P o w e r t i m e r ）。  

測 試 方 法 ： 開 始 測 試 時 遵 照 測 試 人 員 指 示 受 試 者 採 取 站 姿 起 跑

預 備 動 作 ， 聞 ( 預 備 - 跑 ) 訊 號 後 盡 力 向 3 0 公 尺 之 終

點 衝 刺 。  

記 錄 方 法 ： 將 每 位 受 試 者 之 身 高 、 體 重 與 出 生 年 月 日 輸 入 電 腦

並 與 P D A ( p e r s o n a l  d i g i t a l  a s s i c i s t a n t ) 同 步 傳 輸 ， 以

N e w t e s t  P o w e r t i m e r 之 速 度 測 試 功 能 、 方 法 和 配

備 。 透 過 紅 外 線 傳 輸 擷 取 參 數 ， 求 出 0 ~ 1 0 公 尺 、

1 0 ~ 2 0 公 尺 與 2 0 ~ 3 0 公 尺 分 段 時 間 的 速 率 ( 公 尺 /

秒 )，共 測 試 兩 次，取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取 最 佳 成 績 ( 公

尺 / 秒 ) 和 3 0 公 尺 成 績 ( 秒 ) 。 以 分 段 之 時 間 和 速 率 來

瞭 解 受 試 者 速 度 之 能 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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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3 0 秒 木 箱 ( 3 0 公 分 ) 上 下 跳 測 試 ：  

測 試 儀 器 ： S E I K O S O 3 1 - 4 0 0 0 碼 錶 ， 3 0 公 分 高 之 木 箱 。  

測 試 方 法 ： 進 行 3 0 秒 上 下 跳 躍 動 作 ， 雙 腳 需 平 穩 跳 上 木 箱 ，

有 單 腳 上 木 箱 情 形 算 失 敗 動 作 不 計 算 。  

記 錄 方 法：記 錄 3 0 秒 上 下 次 數，成 績 以 測 試 1 次 之 成 績 為 主，

來 表 示 受 試 者 的 下 肢 力 量 耐 力 。  

 
( 五 ) 1 2 分 鐘 耐 力 跑 ( C o o p e r  T e s t )  測 試 ：  

測 試 儀 器 ： S E I K O S O 3 1 - 4 0 0 0 碼 錶 ， 圓 錐 筒 和 測 量 器 。  

測 試 方 法 ： 開 始 測 試 時 遵 照 測 試 人 員 指 示 受 試 者 採 取 站 姿 起 跑

預 備 動 作 ， 聞 ( 預 備 - 跑 ) 訊 號 後 盡 個 人 努 力 跑 1 2 分

鐘 最 遠 的 距 離 ， 停 止 時 在 原 地 不 移 動 ， 記 錄 員 測 量

受 試 者 距 離 。  

記 錄 方 法 ： 記 錄 員 記 錄 圈 數 和 距 離 ， 算 出 個 人 所 跑 的 距 離 ( 公

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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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訓 練 方 式  
表  3 - 2  各 種 跳 躍 訓 練 負 荷 內 容  

A、 B、 C 三 組 之 訓 練 負 荷      週 次  
 
訓 練 名 稱  第 一 週  第 二 週 第 三 週  第 四、五 週 備 註  

下 蹲 跳  1  x  5  2  x  5  3  x  5  4  x  5  
休 息 時 間 -

反 覆 間 ： 5 秒

組 間 ： 3 0 秒

欄 架 跳  3  x  5  4  x  5  5  x  5  6  x  5  

雙 腳 跳  1  x  1 0 公 尺  2  x  1 0 公 尺 3  x  1 0 公 尺 4  x  1 0 公 尺  

跨 步 跳  1  x  1 0 公 尺  2  x  1 0 公 尺 3  x  1 0 公 尺 4  x  1 0 公 尺  

      

最

大

努

力

。 

個

人

：

最

大

速

度

和 

休 息 時 間 -
項 目 間：6 0 秒

組 間 ： 3 0 秒

 

(每 週 三 次 訓 練 )   
在 跳 躍 訓 練 後 ， 進 行 5 分 鐘 的 放 鬆 慢 跑 。  

 

本 研 究 進 行 跳 躍 訓 練 負 荷 內 容 包 括 下 蹲 跳 ( c o u n t e r - m o v e -  

m e n t  j u m p , C M J ) 、 欄 架 跳 ( h u r d l e  j u m p ) 、 雙 腳 跳 ( h o p p i n g ) 、 跨 步

跳 ( a l t e r n a t e - l e g  b o u n c i n g ) 。 各 種 訓 練 項 目 和 方 法 分 述 如 下 ：  

 

( 一 ) 下 蹲 跳 ( c o u n t e r - m o v e m e n t  j u m p , C M J ) ：  

當 受 試 者 訓 練 時 準 備 動 作 ： 雙 手 插 腰 、 雙 腳 站 立 於 中 心 並

且 雙 腳 站 姿 與 肩 同 寬 站 姿 動 作 ， 然 後 快 速 下 蹲 立 即 向 上 垂 直

跳 ， 在 蹲 下 至 跳 起 的 過 程 中 必 須 連 貫 動 作 而 無 暫 停 的 情 形 ， 並

且 身 體 保 持 平 衡 雙 手 避 免 離 開 腰 部 ， 一 組 跳 五 下 反 覆 間 休 息 為

5 秒，如 週 次 增 加 組 數 則 組 間 休 息 為 3 0 秒。每 週 進 行 三 次 訓 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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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欄 架 跳 ( h u r d l e  j u m p ) ：  

障 礙 物 為 紙 箱 ( 長 ： 3 2 公 分 、 寬 ： 2 6 公 分 、 高 ： 4 4 公 分 ) ，

設 置 五 個 點 ( 紙 箱 ) 間 隔 距 離 5 0 公 分 ， 雙 腳 連 續 跳 躍 紙 箱 ， 受 試

者 盡 最 大 速 度 和 最 大 努 力 跳 躍 。 例 如 ： 第 一 週 欄 架 跳 躍 動 作 一

組 連 續 跳 五 下 ， 組 間 休 息 3 0 秒 ， 並 做 三 組 ， 項 目 間 休 息 6 0 秒 。

因 週 次 增 加 組 數 也 增 加 跳 躍 次 數 。 每 週 進 行 三 次 訓 練 。  
( 三 ) 雙 腳 跳 ( h o p p i n g ) ：  

受 試 者 以 雙 手 自 然 擺 動 並 且 雙 腳 站 姿 與 肩 同 寬 ， 進 行 連 續

跳 躍 動 作 ( 水 平 方 向 )， 以 1 0 公 尺 距 離 訓 練 ， 第 一 週 做 一 組 雙 腳

跳 躍 訓 練 ， 如 增 加 週 次 也 增 加 組 數 ， 組 間 休 息 3 0 秒 ， 項 目 間 休

息 6 0 秒 。 每 週 進 行 三 次 訓 練 。  

( 四 ) 跨 步 跳 ( a l t e r n a t e - l e g  b o u n c i n g ) ：  

受 試 者 雙 手 自 由 擺 動 ( 協 調 ) ， 進 行 左 右 腳 交 換 跳 躍 連 續 動

作 ( 水 平 方 向 )， 以 1 0 公 尺 距 離 訓 練 ， 第 一 週 做 一 組 左 右 腳 交 換

跳 躍 訓 練 ， 如 增 加 週 次 也 增 加 組 數 ， 組 間 休 息 3 0 秒 ， 項 目 間 休

息 6 0 秒 。 每 週 進 行 三 次 訓 練 。  

( 五 ) 訓 練 完 畢 後 進 行 5 分 鐘 輕 鬆 慢 跑  

以 上 四 項 訓 練 完 畢 後 ， 進 行 5 分 鐘 輕 鬆 慢 跑 ， 目 的 是 讓 參

加 者 的 腿 部 肌 肉 放 鬆 ， 同 時 達 到 動 態 休 息 作 用 加 速 恢 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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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實 驗 流 程 圖  

 

圖  3 - 9  實 驗 流 程 圖  

五 週 訓 練  

 解 釋 實 驗 流 程 及 時

填 寫 同 意 書 及 健 康

後 測  

前 測  

資 料 處 理  

A組 B組 C組 測 試 項 目 ：  

•下 蹲 跳 ( C M J )      

• 1 0公 尺 折 返 跑   

• 3 0公 尺 分 段 速 度  

• 3 0秒 上 下 跳 箱  

• 1 2分 鐘 ( C o o p e r  Te s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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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六 節  資 料 處 理 與 統 計 分 析  
 
一 、 本 研 究 以 S P S S  1 2 . 0 版 之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進 行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以 及 各 種 顯 著 性 考 驗 。  

二 、 研 究 結 果 呈 現 以 S i g m a P l o t  8 . 0 進 行 圖 形 繪 製 。  

三 、 本 研 究 係 以 個 人 於 前 測 時 的 成 績 以 配 對 ( m a t c h e d ) 方 式 進 行

分 組 ， 所 以 在 各 組 間 的 前 測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的 情 況 下 ， 以 獨

立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異 數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A ) 於 後 測 結 果 進

行 三 組 之 間 的 差 異 性 考 驗 ， 若 於 前 測 達 顯 著 差 異 的 情 況

下 ， 則 以 前 測 值 為 共 變 項 控 制 進 行 獨 立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異 數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A ) 的 顯 著 性 考 驗 ， 上 述 考 驗 若 達 顯

著 ， 則 以 L S D 法 進 行 事 後 比 較 ； 而 在 組 內 的 訓 練 效 果 上 ，

則 以 相 依 樣 本 t 考 驗 來 進 行 顯 著 性 的 差 異 考 驗 。  

四 、 本 研 究 之 所 有 統 計 顯 著 水 準 皆 訂 為  p < .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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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肆 章  結 果 與 分 析  
 

本 章 依 據 各 組 前 、 後 測 驗 項 目 所 收 集 之 資 料 ， 經 統 計 與 製

圖 處 理 後 所 獲 得 的 結 果 依 據 下 列 分 做 呈 現 ：  

第 一 節 、  各 項 能 力 前 測 後 之 同 質 性 考 驗  

第 二 節 、  下 蹲 跳 ( c o u n t e r  m o v e m e n t  j u m p ,  C M J ) 測 試 表 現  

第 三 節 、  1 0 公 尺 折 返 跑 測 試 表 現  

第 四 節 、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與 成 績 測 試 表 現  

第 五 節 、  3 0 秒 木 箱 ( 3 0 公 分 ) 上 下 跳 測 試 表 現  

第 六 節 、  1 2 分 鐘 耐 力 跑 ( C o o p e r  T e s t )  測 試 表 現  

 

 

第 一 節  各 項 能 力 前 測 後 之 同 質 性 考 驗  
 

本 研 究 分 之 分 組 係 以 2 1 名 實 驗 參 加 者 於 前 測 之 下 蹲 跳

( C M J ) 成 績 為 依 據 ， 採 配 對 方 式 分 成 A 、 B 、 C 三 組 ， 其 依 序 分

別 為 額 外 附 加 體 重 之 5 %、 1 0 % 與 0 % ( 控 制 組 ) 之 三 種 訓 練 組 別 。

為 瞭 解 不 同 的 額 外 負 重 之 增 強 式 訓 練 對 於 實 驗 參 加 者 在 上 述 中

多 項 能 力 ( 下 蹲 跳 、 1 0 公 尺 折 返 跑 、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與 成 績 、

3 0 秒 木 箱 上 下 跳 與 1 2 分 鐘 耐 力 跑 ) 的 訓 練 後 效 果 之 影 響 ， 故 必

須 先 行 瞭 解 上 述 中 之 各 項 能 力 於 各 組 中 是 否 在 進 行 訓 練 前 ( 前

測 ) 即 有 差 異 存 在 。 在 經 過 同 質 性 考 驗 後 發 現 ， 上 述 各 項 能 力 測

驗 結 果 於 三 組 中 皆 未 達 顯 著 之 差 異 ( p > . 0 5 ) ， 此 顯 示 在 進 行 五 週

的 跳 躍 訓 練 之 前 ， 本 實 驗 中 各 組 在 各 項 的 能 力 測 試 中 皆 具 有 同

質 性 。 以 下 ( 表 4 - 1 - 1 ～ 5 ) 為 同 質 性 考 驗 變 異 數 分 析 之 摘 要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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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1    
C M J 成 績 分 組 同 質 性 考 驗 變 異 數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異 來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度  均 方 和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1 2 . 8 9 3  2  6 . 4 4 6  0 . 2 7 5  p > . 0 5  
組 內  4 2 2 . 4 4 8  1 8  2 3 . 4 6 8    
全 體  4 3 5 . 3 4 0  2 0     

表  4 - 1 - 2    
1 0 公 尺 折 返 跑 分 組 同 質 性 考 驗 變 異 數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異 來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度  均 方 和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0 . 2 0 5  2  0 . 1 0 3  1 . 4 6 9  p > . 0 5  
組 內  1 . 2 5 6  1 8  0 . 0 7 0    
全 體  1 . 4 6 1  2 0     

表  4 - 1 - 3 - 1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0 - 1 0 m 分 組 同 質 性 考 驗 變 異 數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異 來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度  均 方 和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0 . 0 7 3  2  0 . 0 3 7  0 . 1 0 2  p > . 0 5  
組 內  3 . 7 7 4  1 8  0 . 2 1 0    
全 體  3 . 8 4 8  2 0     

表  4 - 1 - 3 - 2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1 0 - 2 0 m 分 組 同 質 性 考 驗 變 異 數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異 來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度  均 方 和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0 . 0 1 5  2  0 . 0 0 7  0 . 1 7 5  p > . 0 5  
組 內  1 . 3 4 2  1 8  0 . 0 7 4    
全 體  1 . 3 5 8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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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 3 - 3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2 0 - 3 0 m 分 組 同 質 性 考 驗 變 異 數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異 來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度  均 方 和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0 . 0 5 6  2  0 . 0 2 8 1  0 . 0 9 4  p > . 0 5  
組 內  5 . 3 8 5  1 8  0 . 2 9 9    
全 體  5 . 4 4 2  2 0     

表  4 - 1 - 3 - 4    
3 0 公 尺 成 績 分 組 同 質 性 考 驗 變 異 數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異 來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度  均 方 和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0 . 0 1 2  2  0 . 0 0 6  0 . 7 3 0  p > . 0 5  
組 內  1 . 1 5 2  1 8  0 . 0 8 4    
全 體  1 . 5 2 8  2 0     

表  4 - 1 - 4    
3 0 秒 木 箱 ( 3 0 公 分 ) 上 下 跳 分 組 同 質 性 考 驗 變 異 數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異 來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度  均 方 和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3 2 . 0 0 0  2  1 6 . 0 0 0  1 . 1 6 0  p > . 0 5  
組 內  2 4 8 . 2 8 6  1 8  1 3 . 7 9 4    
全 體  2 8 0 . 2 8 6  2 0     

表  4 - 1 - 5    
1 2 分 鐘 耐 力 跑 分 組 同 質 性 考 驗 變 異 數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異 來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度  均 方 和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1 4 5 2 3 . 8 1 0 2  7 2 6 1 . 9 0 5  0 . 0 4 6  p > . 0 5  
組 內  2 8 4 9 7 7 1 . 4 1 8  1 5 8 3 2 0 . 6 3 5   
全 體  2 8 6 4 2 9 5 .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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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下 蹲 跳 (CMJ)  測 試 表 現  
 

一 、 組 間 比 較 ：  

各 組 以 下 蹲 跳 ( C M J ) 的 成 績 表 現 作 為 分 組 依 據 ， 經 配 對 方

式 分 組 之 後 ， 以 獨 立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異 數 分 析 後 ， 顯 示 在 三 組 間

於 前 測 的 成 績 上 沒 有 顯 著 的 差 異 存 在 ( p > . 0 5 )。前 測 C M J 成 績 表

現 之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分 別 為 5 % ( A 組 ) 為 3 9 . 1 2 ± 3 . 7 6 公 分 以 ，  

1 0 % ( B 組 ) 為 4 0 . 2 ± 4 . 6 1 公 分 及 0 % ( C 組 ) 控 制 組 為 3 8 . 2 9 ± 5 . 9 2 公

分 。 各 組 同 質 性 考 驗 結 果 如 ( 表 4 - 1 - 1 ) 所 示 。  

在 透 過 5 週 訓 練 結 束 後 進 行 後 測，並 將 後 測 成 績 以 獨 立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異 數 分 析 後 ， 結 果 顯 示 各 組 之 間 並 未 達 顯 著 之 差 異

存 在 ( p > . 0 5 ) 。 其 平 均 值 在 5 % ( A 組 ) 、 1 0 % ( B 組 ) 與 0 % ( C 組 ) 控

制 組 依 序 分 別 為 4 5 . 11 ± 4 . 1 0 公 分、4 6 . 0 0 ± 6 . 0 6 公 分、4 5 . 3 8 ± 5 . 2 1

公 分 。 差 異 性 考 驗 結 果 如 下 ( 表 4 - 2 - 1 ) 所 示 。  

 
表 4 - 2 - 2   三 組 下 蹲 跳 ( C M J )  成 績 之 比 較 （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

前 測  後 測  
組 別  

平 均 值 ± 標 準 差  平 均 值 ± 標 準 差  差 異  顯 著 性

A 組 5 ％  3 9 . 1 2 ± 3 . 7 6  4 5 . 11 ± 4 . 1 0  5 . 9 9  p < . 0 5  
B 組 1 0 ％  4 0 . 2  ± 4 . 6 1  4 6 . 0 0 ± 6 . 0 6  5 . 8  p < . 0 5  
C 組 0 ％  3 8 . 2 9 ± 5 . 9 2  4 5 . 3 8 ± 5 . 2 1  7 . 0 9  p < . 0 5  
單 位 ： 公 分      
 

表  4 - 2 - 1    C M J 成 績 差 異 性 考 驗 變 異 數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異 來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度 均 方 和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2 . 9 3 2  2  1 . 4 6 6  0 . 0 5 5  p > . 0 5  
組 內  4 8 3 . 8 7 6  1 8  2 6 . 8 8 2    
全 體  4 8 6 . 8 0 9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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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組 內 比 較 ：  

各 組 於 下 蹲 跳 ( C M J ) 成 績 的 前 後 測 訓 練 效 果 分 析 上 ， 透 過

相 依 樣 本 t 考 驗 分 析 後 獲 知 ， 三 組 在 前 測 與 後 測 之 間 皆 達 顯 著

的 差 異 ( p < . 0 5 ) ， 發 現 在 下 蹲 跳 ( C M J ) 的 成 績 表 現 上 ， 三 組 皆 在

後 測 時 的 成 績 表 現 顯 著 的 高 於 前 測 時 的 成 績 表 現 ( p < . 0 5 ,  

5 % : t ( 6 ) = - 7 . 1 5 ,  p = . 0 0 0 < . 0 5 ,  1 0 % : t ( 6 ) = - 5 . 1 7 ,  p = . 0 0 2 < . 0 5 ,  

0 % : t ( 6 ) = - 5 . 7 7 ,  p = . 0 0 1 < . 0 5 ) ， 其 結 果 如 下 ( 圖 4 - 1 ) 和 ( 表 4 - 2 - 2 )

所 示 。  

前測 後測

下
蹲

跳
C

M
J(
公

分
）

0

10

20

30

40

50

60

A-5% 
B-10% 
C-0% 

**
*

 

圖 4 - 1  三 組 下 蹲 跳 於 前 、 後 測 變 化 之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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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10 公 尺 折 返 跑 測 試 表 現  

 
一 、 組 間 比 較 ：  

各 組 於 前 測 時 1 0 公 尺 折 返 跑 的 成 績 ， 經 獨 立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異 數 分 析 後 ， 發 現 三 組 間 ， 均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 p > . 0 5 ) ， 顯 示 各

組 具 有 同 質 性 。 其 成 績 分 別 為 5 % ( A 組 ) 4 . 4 5 ± 0 . 1 4 秒 ， 1 0 % ( B

組 ) 4 . 3 ± 0 . 2 秒 以 及 0 % ( C 組 ) 控 制 組 為 4 . 5 4 ± 0 . 3 9 秒，其 中 個 人 最

快 速 度 為 B 組 中 的 4 . 1 5 秒。前 測 的 同 質 性 考 驗 結 果 如 ( 表 4 - 1 - 2 )

所 示 。  

於 5 週 訓 練 結 束 後 的 後 測 部 分 ， 經 獨 立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異 數

後，發 現 各 組 間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存 在 ( p > . 0 5 )。其 平 均 值 在 5 % ( A

組 ) 、 1 0 % ( B 組 ) 組 與 0 % ( C 組 ) 控 制 組 依 序 分 別 為 4 . 4 6 ± 0 . 2 秒 、

4 . 4 0 ± 0 . 2 秒 、 4 . 5 4 ± 0 . 2 8 秒 ， 最 高 時 間 則 為 C 組  5 . 1 2 秒 。 後 測

A、 B 兩 組 與 C 組 差 異 分 別 為 - 0 . 0 8 秒 、 - 0 . 1 4 秒 ， A 與 B 組 則 為

+ 0 . 0 6 秒 。 其 差 異 性 考 驗 結 果 如 ( 表 4 - 3 - 1 ) 所 示 。  

 

 

 

表  4 - 3 - 1    1 0 公 尺 折 返 跑 差 異 性 考 驗 變 異 數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異 來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度 均 方 和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0 . 0 5 9 0  2  0 . 0 2 9 5  0 . 5 5 2  p > . 0 5  
組 內  0 . 9 6 2  1 8  0 . 0 5 3 4    
全 體  1 . 0 2 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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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組 內 比 較 ：  

在 1 0 公 尺 折 返 跑 的 訓 練 效 果 表 現 上，5 % ( A 組 ) 和 0 % ( C 組 )

之 組 內 效 果 未 達 顯 著 之 差 異 存 在 ( p > . 0 5 ,  5 % :  t ( 6 ) = - 0 . 7 8 ,   

p = . 9 4 1 > . 0 5 ,   0 % :  t ( 6 ) = 0 . 5 7 ,  p = . 9 5 6 > . 0 5 )， 但 是 1 0 % ( B 組 ) 的 成

績 則 達 顯 著 退 步 ( p < . 0 5 ,  1 0 % :  t ( 6 ) = - 2 . 4 9 ,  p = 0 . 4 7 < . 0 5 ) ， 其 結 果

如 下 ( 表 4 - 3 - 2 ) 和 ( 圖 4 - 2 ) 所 示 。  

 
表 4 - 3 - 2 三 組 1 0  公 尺 折 返 跑 成 績 之 比 較 （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

前 測  後 測  
組 別  

平 均 值 ± 標 準 差  平 均 值 ± 標 準 差  差 異  顯 著 性

5 %  ( A 組 )  4 . 4 5 ± 0 . 1 4  4 . 4 6 ± 0 . 2  0 . 0 1  p > . 0 5  
1 0 % ( B 組 )  4 . 3 ± 0 . 2  4 . 4 ± 0 . 2  - 0 . 1  p < . 0 5  
0 %  ( C 組 )  4 . 5 4 ± 0 . 3 9  4 . 5 4 ± 0 . 2 8  0 . 11  p > . 0 5  
單 位 ： 秒      

前 測 後 測

1
0
公

尺
折

返
跑

 
(
秒

)

0 .0
3 .0

3 .5

4 .0

4 .5

5 .0

5 .5

6 .0

A -5%  
B -10%  
C -0 %  

*

圖 4 - 2  三 組 1 0 公 尺 折 返 跑 於 前 、 後 測 之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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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3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與 成 績 測 試 表 現  
 

一 、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 一 ) 、 組 間 比 較  

於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0 - 1 0 公 尺 分 段 同 質 性 考 驗 中 發 現 A、B

與 C 組 之 間 未 達 顯 著 之 差 異 ( p > . 0 5 ) ， 顯 示 在 分 段 速 度 0 - 1 0 公

尺 的 能 力 表 現 上 三 組 之 間 達 同 質 性 。 其 成 績 表 現 分 別 為 5 % ( A

組 )  5 . 0 3 ± 0 . 2 7 ( 公 尺 / 秒 ) 、 1 0 % ( B 組 )  5 . 0 7 ± 0 . 2 8 ( 公 尺 / 秒 ) 以 及

0 % ( C 組 )  5 . 0 1 ± 0 . 2 7 ( 公 尺 / 秒 ) 。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0 - 1 0 公 尺 分 組

之 同 質 性 考 驗 結 果 如 ( 表 4 - 1 - 3 - 1 ) 所 示 。  

於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1 0 - 2 0 公 尺 分 段 同 質 性 考 驗 中 發 現 A、

B 與 C 組 之 間 未 達 顯 著 之 差 異 ( p > . 0 5 ) ， 顯 示 在 分 段 速 度 1 0 - 2 0

公 尺 的 能 力 表 現 上 三 組 之 間 達 同 質 性。其 成 績 表 現 分 別 為 5 % ( A

組 )  7 . 1 8 ± 0 . 2 9 ( 公 尺 / 秒 ) 、 1 0 % ( B 組 )  7 . 2 9 ± 0 . 5 7 ( 公 尺 / 秒 ) 以 及

0 % ( C 組 )  7 . 1 6 ± 0 . 4 7 ( 公 尺 / 秒 ) 。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1 0 - 2 0 公 尺 分

組 之 同 質 性 考 驗 結 果 如 ( 表 4 - 1 - 3 - 2 ) 所 示 。  

於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2 0 - 3 0 公 尺 分 段 同 質 性 考 驗 中 發 現 A、

B 與 C 組 之 間 未 達 顯 著 之 差 異 ( p > . 0 5 ) ， 顯 示 在 分 段 速 度 2 0 - 3 0

公 尺 的 能 力 表 現 上 三 組 之 間 達 同 質 性。其 成 績 表 現 分 別 為 5 % ( A

組 )  7 . 1 4 ± 0 . 3 1 ( 公 尺 / 秒 ) 、 1 0 % ( B 組 )  7 . 2 6 ± 0 . 6 9  ( 公 尺 / 秒 ) 以 及

0 % ( C 組 )  7 . 2 4 ± 0 . 5 7  ( 公 尺 / 秒 ) 。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2 0 - 3 0 公 尺 分

組 之 同 質 性 考 驗 結 果 如 ( 表 4 - 1 - 3 - 3 ) 所 示 。  

( 二 ) 、 組 內 比 較  

 5 % ( A 組 )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  

分 段 速 度 0 - 1 0 公 尺 以 及 1 0 - 2 0 公 尺 經 相 依 樣 本 t 檢 定 後 顯

示 ， 前 後 測 之 間 皆 未 達 顯 著 之 差 異 ( 5 % :  t = - 0 . 3 0 ,  p = . 7 7 3 > .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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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 0 . 2 4 ,  p = . 8 1 6 > . 0 5 ) 。 但 是 ， 在 分 段 速 度 2 0 - 3 0 公 尺 經 相 依 樣

本 t 檢 定 後 顯 示 ， 前 後 測 之 間 達 顯 著 之 差 異 ( 5 % :  t = - 3 . 0 0 ,  

* p = . 0 2 4 < . 0 5 )。 詳 細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與 成 績 如 ( 表 4 - 4 - 1 ) 所 示 。 

 1 0 % ( B 組 )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  

分 段 速 度 0 - 1 0 公 尺 與 1 0 - 2 0 公 尺 經 相 依 樣 本 t 檢 定 後 顯

示 ， 前 後 測 之 間 未 達 顯 著 之 差 異 ( 1 0 % :  t = 1 . 3 5 ,  p = . 2 2 6 > . 0 5 ,  

t = - 1 . 1 6 ,  p = . 2 8 9 > . 0 5 )。而 分 段 速 度 2 0 - 3 0 公 尺 經 相 依 樣 本 t 檢 定

後 顯 示 ， 前 後 測 之 間 達 顯 著 之 差 異 ( 1 0 % :  t = - 2 . 7 4 ,  

* p = . 0 3 4 < . 0 5 )。 詳 細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與 成 績 如 ( 表 4 - 4 - 1 ) 所 示 。 

 0 % ( C 組 )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  

分 段 速 度 0 - 1 0 公 尺 與 1 0 - 2 0 公 尺 經 相 依 樣 本 t 檢 定 後 顯

示 ， 前 後 測 之 間 均 未 達 顯 著 之 差 異 ( 0 % :  t = - 2 . 3 0 ,  p = . 0 6 1 > . 0 5 ,  

t = - 0 . 4 0 ,  p = . 7 0 4 > . 0 5 ) 。 但 是 分 段 速 度 2 0 - 3 0 公 尺 經 相 依 樣 本 t

檢 定 後 顯 示 ， 前 後 測 之 間 達 顯 著 之 差 異 ( 0 % :  t = - 3 . 11 ,  

* p = . 0 2 1 < . 0 5 )。 詳 細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與 成 績 如 ( 表 4 - 4 - 1 ) 所 示 。 

* p < . 0 5  

表 4 - 4 - 1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與 成 績 摘 要 表  
  0 - 1 0 公 尺  

 ( 公 尺 / 秒 )  
1 0 - 2 0 公 尺  
 ( 公 尺 / 秒 )  

2 0 - 3 0 公 尺  
 ( 公 尺 / 秒 )  

前 測  5 . 0 3  ±  0 . 2 7 7 . 1 8  ±  0 . 2 8  7 . 1 4  ±  0 . 3 1  A -  
5 % 組  後 測  5 . 0 5  ±  0 . 1 9 7 . 2 0  ±  0 . 3 6  7 . 4 2  ±  0 . 4 9 *

前 測  5 . 0 7  ±  0 . 2 8 7 . 2 9  ±  0 . 5 7  7 . 2 6  ±  0 . 6 9  B -  
1 0 % 組  後 測  4 . 9 9  ±  0 . 2 2 7 . 3 2  ±  0 . 5 7  7 . 4 1  ±  0 . 7 4 *

前 測  5 . 0 1  ±  0 . 2 7 7 . 1 6  ±  0 . 4 7  7 . 1 6  ±  0 . 5 7  C -  
0 % 組  後 測  5 . 1 3  ±  0 . 3 0 7 . 1 9  ±  0 . 4 5  7 . 4 4  ±  0 .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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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3 0 公 尺 成 績  

( 一 ) 、 組 間 比 較 ：  

各 組 於 前 測 3 0 公 尺 成 績 經 獨 立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異 數 分 析

後 ，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 p > . 0 5 ) ， 顯 示 各 組 3 0 公 尺 成 績 於 前 測 時 達

同 質 性 。 依 序 為 各 組 3 0 公 尺 成 績 5 % ( A 組 ) 4 . 8 ± 0 . 2  ( 公 尺 / 秒 ) 、

1 0 % ( B 組 ) 4 . 7 4 ± 0 . 3 5  ( 公 尺 / 秒 ) 以 及 0 % ( C 組 ) 的 4 . 8 ± 0 . 3  ( 公 尺 /

秒 )。而 3 0 公 尺 前 測 成 績 之 同 質 性 考 驗 結 果 如 ( 表 4 - 1 - 3 - 4 ) 所 示。 

於 5 週 訓 練 結 束 後 的 後 測 部 分 ， 在 透 過 獨 立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異 數 分 析 後 發 現 ， 各 組 之 間 的 成 績 沒 有 顯 著 的 差 異 存 在

( p > . 0 5 )。其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在 5 % ( A 組 )、1 0 % ( B 組 ) 與 0 % ( C 組 )

依 序 分 別 為 4 . 7 3 ± 0 . 2 3  ( 公 尺 / 秒 )、4 . 7 4 ± 0 . 3 2  ( 公 尺 / 秒 )、4 . 7 ± 0 . 2 7  

( 公 尺 / 秒 ) 。 3 0 公 尺 後 測 成 績 考 驗 之 變 異 數 分 析 摘 要 表 如 ( 表

4 - 4 - 2 ) 所 示 。  

 

 

表  4 - 4 - 2    各 組 3 0 公 尺 後 測 成 績 考 驗 變 異 數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異 來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度  均 方 和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0 . 0 0 8  2  0 . 0 0 4  0 . 0 5 3  p > . 0 5  
組 內  1 . 3 6 4  1 8  0 . 0 7 6    
全 體  1 . 3 7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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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 組 內 比 較 ：  

在 3 0 公 尺 成 績 的 表 現 上 ， 5 % ( A 組 ) 和 0 % ( C 組 ) 兩 組 之 組

內 訓 練 效 果 皆 達 顯 著 進 步 ( p < . 0 5 ,  5 % :   t ( 6 ) = 3 . 3 1 ,   p = . 0 1 6 < . 0 5 ,   

0 % :  t ( 6 ) = 2 . 4 5 ,  p = . 0 4 9 < . 0 5 ) ， 但 是 B 組 的 成 績 則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 p > . 0 5 ,  1 0 % :   t ( 6 ) = . 5 1 ,   p = . 9 6 1 > . 0 5 ) ， 其 結 果 如 下 ( 圖 4 - 3 ) 。  

前 測 後 測

3
0公

尺
成

績
（

秒
）

0
3

4

5

A-5%  
B-10%  
C-0%  * *

 

圖 4 - 3   3 0 公 尺 成 績 之 差 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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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30 秒 木 箱 (30 公 分 )上 下 跳 測 試 表 現  
 

一 、 組 間 比 較 ：  

透 過 獨 立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異 數 分 析 各 組 前 測 時 的 成 績 ， 發 現

各 組 間 皆 未 達 顯 著 之 差 異 ( p > . 0 5 )， 代 表 各 組 皆 達 同 質 性 。 其 平

均 值 5 % ( A 組 ) 為 3 3 . 8 5 ± 3 . 0 2 ( 次 數 )、1 0 % ( B 組 ) 為 3 3 . 2 8 ± 3 . 1 4 ( 次

數 ) 以 及 0 % ( C 組 ) 為 3 1 ± 4 . 7 2 ( 次 數 ) 。 同 質 性 考 驗 之 結 果 如 ( 表

4 - 1 - 4 ) 所 示 。  

在 第 5 週 訓 練 結 束 後 進 行 後 測 差 異 性 考 驗 ， 經 獨 立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異 數 分 析 後 ， 顯 示 各 組 未 達 顯 著 性 差 異 ( p > . 0 5 )。 其 平 均

值 5 % ( A 組 ) 、 1 0 % ( B 組 ) 與 0 % ( C 組 ) 依 序 分 別 為 3 8 . 1 4 ± 4 . 2 9 ( 次

數 )、 3 6 . 1 4 ± 3 . 5 7 ( 次 數 )、 3 6 . 4 2 ± 4 . 0 8 ( 次 數 )。 各 組 差 異 性 考 驗 之

摘 要 如 ( 表 4 - 5 - 1 ) 所 示 。  

 
表 4 - 5 - 2 三 組 3 0 秒 木 箱 ( 3 0 公 分 ) 成 績 之 比 較 (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

前 測  後 測  
組 別  

平 均 值 ± 標 準 差  平 均 值 ± 標 準 差  差 異  顯 著 性

A 組 5 ％  3 3 . 8 5 ± 3 . 0 2  3 8 . 1 4 ± 4 . 2 9  4 . 2 9  p < . 0 5  
B 組 1 0 ％  3 3 . 2 8 ± 3 . 1 4  3 6 . 1 4 ± 3 . 5 7  3 . 5 7  p < . 0 5  
C 組 0 ％  3 1 ± 4 . 7 2  3 6 . 4 2 ± 4 . 0 8  5 . 4 3  p < . 0 5  
單 位 ： 次 數      
 

表  4 - 5 - 1    
各 組 3 0 秒 木 箱 ( 3 0 公 分 ) 上 下 跳 後 測 成 績 考 驗 變 異 數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異 來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度  均 方 和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11 . 1 4 3  2  5 . 5 7 1  0 . 3 6 7  p > . 0 5  
組 內  2 2 . 9 2 9  1 8  1 5 . 1 6 3    
全 體  2 8 4 . 0 7 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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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組 內 比 較 ：  

三 組 皆 在 後 測 的 表 現 顯 著 的 高 於 前 測 ( p < . 0 5 ,  5 % :   

t ( 6 ) = - 2 . 7 2 ,   p = . 0 3 5 < . 0 5 ,  1 0 % :   t ( 6 ) = - 2 . 8 ,   p = . 0 3 1 < . 0 5 ,  0 % :   

t ( 6 ) = - 4 . 0 3 ,   p = . 0 0 7 < . 0 5 ) ， 其 結 果 如 下 ( 圖 4 - 4 ) 和 ( 表 4 - 5 - 2 )  所

示 。  

前測 後測

3
0
秒

木
箱

(
30

公
分

)上
下

跳
（

次
數

）

0

10

20

30

40

50 A-5% 
B-10% 
C-0% *

* *

 

圖 4 - 4   3 0 秒 木 箱 ( 3 0 公 分 ) 上 下 跳 成 績 之 差 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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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六 節  12 分 鐘 耐 力 跑 (Cooper  Tes t )  測 試 表 現  

 

一 、 組 間 比 較 ：  

將 前 測 時 的 成 績 以 獨 立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異 性 分 析 進 行 考

驗 ， 結 果 發 現 各 組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的 差 異 存 在 ( p > . 0 5 )， 顯 示 在 進

行 訓 之 前 各 組 達 同 質 性 。 其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為 5 % ( A

組 ) 1 8 8 2 . 8 5 ± 3 1 0 . 5 2 公 尺 、 1 0 % ( B 組 ) 1 9 11 . 4 2 ± 4 7 0 . 7 9 公 尺 以 及

0 % ( C 組 ) 為 1 9 4 7 . 1 4 ± 3 9 6 . 0 9 公 尺 。 同 質 性 考 驗 結 果 如 ( 表 4 - 1 - 5 )

所 示 。  

在 5 週 訓 練 結 束 後 進 行 後 測 ， 以 獨 立 樣 本 單 因 子 變 異 數 分

析 進 行 差 異 性 考 驗 ， 結 果 發 現 三 組 之 間 未 達 顯 著 的 差 異

( p > . 0 5 ) 。 5 % ( A 組 ) 、 1 0 % ( B 組 ) 組 與 0 % ( C 組 ) 訓 練 後 之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依 序 分 別 為 2 2 0 0 . 2 8 ± 2 4 2 . 9 公 尺 、 2 1 6 8 . 1 4 ± 2 5 3 . 3 5 公

尺 以 及 2 1 4 7 . 1 4 ± 2 7 3 . 4 公 尺 。 其 差 異 性 考 驗 結 果 之 摘 要 表 如 ( 表

4 - 6 - 1 ) 所 示 。  

 
表 4 - 6 - 2 三 組 1 2 分 鐘 耐 力 跑 成 績 之 比 較 （ 平 均 值 與 標 準 差 ）  

前 測  後 測  
組 別  

平 均 值 ± 標 準 差  平 均 值 ± 標 準 差  
差 異  顯 著

性  
A 組 5 ％  1 8 8 2 . 8 5 ± 3 1 0 . 5 2 2 2 0 0 . 2 8 ± 2 4 2 . 9  3 1 7 . 4 3  p < . 0 5  
B 組 1 0 ％  1 9 11 . 4 2 ± 4 7 0 . 7 9 2 1 6 8 . 1 4 ± 2 5 3 . 3 5  2 3 5 . 7 1  p > . 0 5  
C 組 0 ％  1 9 4 7 . 1 4 ± 3 9 6 . 0 9 2 1 4 7 . 1 4 ± 2 7 3 . 4  2 0 0 . 0 0  p > . 0 5  
單 位 ： 公 尺      
 

表 4 - 6 - 1  1 2 分 鐘 耐 力 跑 後 測 成 績 差 異 性 考 驗 變 異 數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異 來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度 均 方 和  F 值  顯 著 性  
組 間  1 0 0 2 9 . 4 2 9 2  5 0 1 4 . 7 1 4 0 . 0 7 6  p > . 0 5  
組 內  11 8 7 6 7 1 . 1 1 8  6 5 9 8 1 . 7 3 0   
全 體  11 9 7 7 0 0 . 6 2 0     



 

 
 

41 

二 、 組 內 比 較 ：  

在 1 2 分 鐘 耐 力 跑 的 表 現 上， 1 0 % ( B 組 ) 和 0 % ( C 組 ) 組 組 間

未 達 顯 著 之 差 異 存 在 ( p > . 0 5 ,  1 0 % :  t ( 6 ) = - 1 . 8 2 ,   p = . 11 8 > . 0 5 ,  

0 % :  t ( 6 ) = - 2 . 3 8 ,   p = . 0 5 5 > . 0 5 )，但 是 成 績 則 達 顯 著 進 步 5 % ( A 組 )  

( p < . 0 5 ,  5 % :  t ( 6 ) = - 3 . 5 1 ,   p = . 0 1 3 < . 0 5 ) ， 其 結 果 如 下 ( 圖 4 - 5 ) 和

( 表 4 - 6 - 2 ) 所 示 。  

 

前測 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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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5  1 2 分 鐘 耐 力 跑 成 績 之 差 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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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伍 章   討 論  

 

本 章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以 及 各 組 訓 練 後 的 結 果 加 以 分 析 探

討 ， 將 針 對 以 下 各 節 分 做 討 論 ：  

一 、 不 同 百 分 比 負 重 之 增 強 式 訓 練 對 於 垂 直 跳 躍 能 力 之 影  

二 、 不 同 百 分 比 負 重 之 增 強 式 訓 練 對 於 折 返 跑 之 影 響  

三 、 不 同 百 分 比 負 重 之 增 強 式 訓 練 對 於 速 度 能 力 之 影 響  

四 、 不 同 百 分 比 負 重 之 增 強 式 訓 練 對 於 跳 箱 能 力 之 影 響  

五 、 不 同 百 分 比 負 重 之 增 強 式 訓 練 對 於 耐 力 跑 之 影 響  

六 、 不 同 百 分 比 負 重 之 增 強 式 訓 練 五 週 訓 練 效 果 之 比 較  

 

 

第 一 節  不 同 百 分 比 負 重 之 增 強 式 訓 練 對 於 垂 直

跳 躍 能 力 之 影  
 

增 強 式 訓 練 ( P T ) 主 要 是 以 S S C 為 理 論 機 制 ， 是 先 透 過 一 個

強 而 有 力 的 離 心 收 縮 後 ， 隨 即 再 連 接 上 一 個 快 速 而 有 力 的 向 心

收 縮 而 形 成 的  ( K o m i  &  G o l l h o f e r ,  1 9 8 7 )。本 研 究 以 額 外 負 重 之

方 法，加 強 S S C 中 離 心 階 段 的 負 荷，來 探 討 五 週 後 的 訓 練 效 果。

從 統 計 分 析 後 的 結 果 獲 知 5 % ( A 組 )、 1 0 % ( B 組 ) 實 驗 組 與 0 % ( C

組 ) 控 制 組 在 經 過 五 週 的 增 強 式 訓 練 後， 5 % ( A 組 ) 由 3 9 . 1 2 ± 3 . 7 6

公 分 進 步 到 4 5 . 11 ± 4 . 1 0 公 分 、 1 0 % ( B 組 ) 由 4 0 . 2 ± 4 . 6 1 公 分 進 步

到 4 6 . 0 0 ± 6 . 0 6 公 分 和 0 % ( C 組 ) 由 3 8 . 2 9 ± 5 . 9 2 公 分 進 步 到

4 5 . 3 8 ± 5 . 2 1 公 分 ， 三 組 於 後 測 時 的 成 績 表 現 皆 顯 著 ( p < . 0 5 ) 的 高

於 前 測 時 的 成 績 表 現 ， 平 均 表 現 進 步 為 A 組 5 . 9 9 公 分 、 B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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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8 公 分 與 C 組 7 . 0 9 公 分。此 結 果 顯 示 五 週 不 同 百 分 比 負 重 ( 5 % ,  

1 0 % 與 0 % ) 之 增 強 式 訓 練 對 國 中 運 動 員 的 下 蹲 跳 ( C M J ) 方 面 的

能 力 表 現 都 具 有 顯 著 的 提 升 效 果 ( p < . 0 5 )， 但 是 不 同 組 之 間 則 沒

有 顯 著 的 差 異 ( p > . 0 5 )， 代 表 著 各 組 皆 有 相 同 的 訓 練 效 果 ， 也 就

是 說 以 自 己 本 身 的 體 重 為 主 ， 是 否 額 外 附 加 0 % 至 1 0 % 之 間 的

重 量 時 ， 則 經 過 五 週 的 增 強 式 訓 練 後 ， 對 於 C M J 的 能 力 表 現 上

則 沒 有 顯 著 的 差 異 存 在 。 此 結 果 與 先 前 的 許 多 研 究 的 結 果 相 符

( C l u t c h  e t  a l . ,  1 9 8 3 ;  B r o w n  e t  a l . ,  1 9 8 6 ;  G l e d i l e  a n d  

M a r s h a l l , 1 9 9 6 ;  T i m m o n s ,  1 9 9 6 ;  P o t t e i g e r  e t  a l . ,  1 9 9 9 ;  M a l i s o u x ,  

F r a n c a u x ,  N i e l e n s ,  a n d  T h e i s e n ,  2 0 0 6 ;  I m p e l l i z z e r i  e t  a l . ,  2 0 0 7 ;  

王 泠 與 李 鴻 棋 ， 2 0 0 3 ) 。  

 

第 二 節  不 同 百 分 比 負 重 之 增 強 式 訓 練 對 於 折 返

跑 之 影 響  
 

1 0 公 尺 折 返 跑 測 試 之 目 的 主 要 在 瞭 解 運 動 員 在 最 短 時 間

內 經 歷 加 速 度 、 減 速 、 停 止 與 再 加 速 度 的 能 力 ， 此 過 程 中 包 含

多 次 S S C 的 顯 現 。 而 在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中 顯 示 ， 1 0 % 負 重 的 訓 練

效 果 對 於 選 手 在 從 事 1 0 公 尺 折 返 跑 的 能 力 上 產 生 不 良 的 適 應

效 果 ， 測 試 完 成 的 時 間 明 顯 的 退 步 ( 從 4 . 3 秒 退 步 到 4 . 4 秒 ，

p < . 0 5 ) 。 依 據 K o m i  a n d  G o l l h o f e r ( 1 9 8 7 ) 的 研 究 中 指 出 ， 形 成 不

良 的 適 應 效 果 的 主 要 原 因 ， 在 於 連 續 反 覆 性 的 S S C 顯 現 而 形 成

疲 勞 情 況 下 ， 肌 肉 的 離 心 以 及 向 心 收 縮 階 段 時 的 接 觸 時 間 都 會

增 長 ， 而 其 中 在 後 半 段 肌 肉 向 心 收 縮 的 階 段 所 受 到 的 影 響 更 為

顯 著，因 此，有 此 可 知 在 從 事 具 有 S S C 運 動 表 現 特 性 之 訓 練 時，

應 避 免 單 次 過 長 的 訓 練 時 間 。 依 據 上 述 ， 在 本 研 究 中 的 1 0 %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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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額 外 負 重 依 據 相 對 值 而 是 負 荷 最 大 的 一 組 ， 所 以 有 可 能 是 在

較 大 的 負 荷 之 下 ， 比 其 他 兩 組 在 訓 練 過 程 中 較 早 達 到 疲 勞 的 狀

況 ， 而 呈 如 K o m i  a n d  G o l l h o f e r ( 1 9 8 7 ) 所 言 進 而 妨 礙 到 S S C 的

正 向 適 應 情 況 ， 而 造 成 在 此 項 測 試 成 績 上 達 到 顯 著 的 退 步 。 由

上 述 討 論 可 獲 知 ， 額 外 附 加 重 量 的 增 強 式 訓 練 ， 其 過 高 的 外 加

負 荷 重 量 ( 如 本 研 究 中 以 個 人 1 0 % 的 體 重 ) 可 能 會 造 成 S S C 的 不

良 適 應 效 果 ， 而 造 成 運 動 表 現 的 能 力 下 降 。  

 

第 三 節  不 同 百 分 比 負 重 之 增 強 式 訓 練 對 於 速 度

能 力 之 影 響  
 

速 度 對 運 動 而 言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能 力，通 常 3 0 公 尺 的 測 試 可

以 看 出 運 動 員 在 加 速 度 階 段 的 能 力。在 本 研 究 中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能 力 上 ， 5 % ( A 組 ) 、 1 0 % ( B 組 ) 與 0 % ( C 組 ) 在 分 段 速 度 0 - 1 0

公 尺 與 1 0 - 2 0 公 尺 上 ， 於 前 、 後 測 之 間 皆 未 達 顯 著 之 差 異 ， 但

是 在 分 段 速 度 2 0 - 3 0 公 尺 ， 前 、 後 測 之 間 皆 達 顯 著 進 步 。 此 結

果 顯 示 與 D i a l l o ,  D o r e ,  D u c h e ,  a n d  P r a a g h  ( 2 0 0 1 ) 以 及

K o t z a m a n d i s  ( 2 0 0 6 ) 的 研 究 的 部 分 結 果 相 同 ， 透 過 P T 訓 練 方 式

可 以 增 加 青 春 前 期 男 童 跑 步 速 度 的 能 力 ( 1 0 - 2 0 公 尺 與 2 0 - 3 0 公

尺 )。然 而，本 研 究 的 實 驗 參 加 者 為 國 中 生，與 K o t z a m a n d i s ( 2 0 0 6 )

研 究 中 的 參 加 者 年 齡 不 同 ， 再 加 上 可 能 於 實 際 用 於 增 強 式 訓 練

的 內 容 亦 有 不 同 ， 所 以 ， 在 結 果 部 分 僅 有 部 分 相 符 ( 在 分 段 速 度

2 0 - 3 0 公 尺 達 顯 著 進 步 )。特 別 地，在 透 過 本 研 究 的 訓 練 方 式 後 ，

5 %、1 0 % 與 0 % 三 組 皆 能 夠 顯 著 且 有 效 地 增 進 2 0 - 3 0 公 尺 最 大 速

度 階 段 的 能 力 ， 此 種 結 果 顯 示 ， 依 據 自 己 的 體 重 額 外 附 加 0 ～

1 0 % 的 重 量 透 過 5 週 的 訓 練 後，對 於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中 的 2 0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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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尺 具 有 顯 著 提 升 速 度 能 力 的 效 果。但 是 相 對 的 在 0 - 1 0 公 尺 以

及 1 0 - 2 0 公 尺 的 分 段 加 速 度 部 分，有 無 額 外 附 加 0 ～ 1 0 % 自 己 體

重 的 負 荷 來 從 事 5 週 的 增 強 式 訓 練 ， 則 沒 有 顯 著 的 訓 練 效 果 。

這 種 結 果 亦 有 可 能 是 5 週 的 訓 練 時 間 不 足 ， 所 以 無 法 顯 現 出 訓

練 效 果 。  

 

第 四 節  不 同 百 分 比 負 重 之 增 強 式 訓 練 對 於 跳 箱

能 力 之 影 響  
 

3 0 秒 木 箱 上 下 跳 測 驗 中 ， 能 夠 獲 知 選 手 在 3 0 公 分 的 高 度

下 能 夠 重 複 進 行 上 下 跳 躍 的 能 力 ， 其 中 顯 示 出 在 整 體 的 過 程 中

雙 腿 跳 躍 、 敏 捷 、 速 度 與 力 量 耐 力 等 能 力 。 C o s t e l l o ( 1 9 8 6 ) 提 出

增 強 式 訓 練 的 設 計 是 用 來 刺 激 快 縮 肌 的 活 動 ， 所 以 對 於 跳 躍 能

力 、 敏 捷 性 與 速 度 有 著 正 面 的 效 果 。 再 者 ， 依 據 S a u n d e r s  e t  

a l . ( 2 0 0 6 ) 的 研 究 指 出 ， 增 強 式 訓 練 能 夠 顯 著 的 提 升 進 而 改 善

成 績 表 現 ， 其 主 要 原 因 與 腿 部 爆 發 力 ( p o w e r ) 以 及 肌 肉 收 縮 的

機 轉 改 善 有 關 係 。 在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透 過 本 研 究 的 訓 練 內

容 進 行 5 週 的 不 同 自 體 量 百 分 比 之 額 外 負 重 訓 練 ， 對 於 國 中

校 隊 運 動 員 在 此 項 能 力 測 試 的 表 現 上 達 顯 著 ( p < . 0 5 ) 的 進 步 3

～ 6 下 之 間 。 此 結 果 顯 示 ， 透 過 此 種 訓 練 方 式 ， 對 於 上 下 跳

躍 之 敏 捷 、 速 度 以 及 力 量 耐 力 等 皆 有 正 向 提 升 的 訓 練 效 果 幫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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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不 同 百 分 比 負 重 之 增 強 式 訓 練 對 於 耐 力

跑 之 影 響  

 
本 研 究 結 果 在 1 2 分 鐘 耐 力 跑 的 表 現 上 ， 透 過 5 週 的 增 強

式 訓 練 之 後 從 前 、 後 測 的 結 果 來 看 ， 1 0 % ( B 組 ) 和 0 % ( C 組 ) 之

組 內 未 達 顯 著 之 差 異 存 在 ( p > . 0 5 )， 但 是 5 % ( A 組 ) 成 績 則 達 顯 著

的 進 步 ( p < . 0 5 ) 。 在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中 只 有 5 % 組 的 訓 練 效 果 與

S a u n d e r s  等 人 ( 2 0 0 6 )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在 他 們 的 研 究 中 指 出

透 過 增 強 式 訓 練 後 ， 在 心 肺 適 能 ( 換 氣 量 、 心 跳 率 、 呼 吸 交 換

率 、 乳 酸 ) 方 面 沒 有 顯 著 的 改 變 情 況 下 ， 對 於 跑 步 的 經 濟 性

( r u n n i n g  e c o n o m y ) 則 有 顯 著 的 提 升 ， 進 而 改 善 耐 力 跑 的 成 績

表 現 。 而 在 研 究 中 提 到 跑 步 經 濟 性 的 提 升 主 要 可 能 是 與 腿 部

爆 發 力 ( p o w e r ) 的 提 升 ， 進 而 較 佳 的 使 用 肌 肉 收 縮 時 的 彈 性 位

能 ， 同 時 也 與 肌 肉 收 縮 機 轉 中 較 佳 的 腳 接 觸 地 面 時 間 之 改 善

有 關 係 。 同 時 亦 與 P a a v o l a i n e n 等 人 ( 1 9 9 9 ) 的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相

符 ， 其 指 出 在 透 過 爆 發 性 的 力 量 ( e x p l o s i v e - s t r e n g t h ) 訓 練

後 ， 對 於 選 手 在 5 公 里 的 耐 力 跑 表 現 上 ， 具 有 顯 著 的 進 步 影

響 。 然 而 ， 透 過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發 現 ， 額 外 附 加 0 、 5 % 與 1 0 %

自 己 體 重 的 負 荷 來 從 事 5 週 的 增 強 式 訓 練 後 ， 只 有 5 % 對 於 1 2

分 鐘 耐 力 跑 的 成 績 表 現 具 有 顯 著 的 提 升 效 果 。 此 可 能 的 原 因 可

能 與 以 過 輕 ( 0 % ) 或 過 重 ( 1 0 % ) 的 負 重 來 從 事 5 週 增 強 式 訓 練，對

於 腿 部 肌 群 收 縮 機 轉 的 改 善 ， 如 S S C 作 用 過 程 神 經 傳 導 刺 激 型

態 沒 有 5 % 的 負 重 來 的 有 效 率 並 且 適 中 。 所 以 ， 透 過 本 研 究 得

結 果 獲 知 ， 利 用 本 研 究 中 的 增 強 式 訓 練 內 容 型 態 ， 額 外 附 加 0

～ 1 0 % 的 自 體 重 量 進 行 5 週 的 訓 練 ， 則 5 % 的 訓 練 效 果 對 於 1 2

分 鐘 耐 力 跑 成 績 而 言 具 有 顯 著 的 提 升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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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六 節  不 同 百 分 比 負 重 之 增 強 式 訓 練 五 週

訓 練 效 果 之 比 較  
 

綜 合 上 述 的 結 果 與 討 論 ， 本 節 將 針 對 五 週 訓 練 後 各 組 所

產 生 的 訓 練 效 果 加 以 綜 合 比 較 。 在 三 組 後 測 的 結 果 部 分 ， 有

些 組 別 在 某 些 能 力 的 測 試 平 均 值 上 呈 現 進 步 ， 但 是 在 透 過 統

計 分 析 後 發 現 ， 並 非 同 組 內 所 有 的 人 皆 達 正 向 的 進 步 ， 由 此

可 見 該 額 外 的 負 重 訓 練 對 於 某 些 實 驗 參 加 者 而 言 並 不 能 產 生

正 向 適 應 的 訓 練 效 果 ， 這 顯 示 在 該 額 外 負 重 的 負 荷 可 能 較 不

適 合 運 用 在 所 有 的 國 中 運 動 員 身 上 。 所 以 ， 在 本 節 中 將 所 有

測 試 中 達 顯 著 與 否 的 能 力 加 以 綜 合 比 較 後 發 現 ， 透 過 五 週 訓

練 後 5 % ( A 組 ) 有 五 項 能 力 測 試 表 現 達 顯 著 進 步，其 次 為 0 % ( C

組 ) 有 四 項 能 力 測 試 表 現 達 顯 著 進 步 ， 而 1 0 % ( B 組 ) 只 有 三 項

能 力 測 試 表 現 達 顯 著 進 步 ， 其 中 還 有 一 項 能 力 達 顯 著 的 退 步

如 ( 表 5 - 1 ) 所 示 。  

表 5 - 1   三 組 五 週 訓 練 後 效 果 之 比 較 表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與 成 績  
項 目  

 
 
 

組 別  

下

蹲

跳  

1 0
公

尺

折

返  
0 - 1 0
公 尺  

1 0 - 2 0
公 尺  

2 0 - 3 0
公 尺  

3 0 公 尺  

成 績  

3 0
秒

木  
箱  
上  
下  
跳  

1 2
分

鐘

耐

力

跑  

5 %  
( A 組 )  ◎  －  －  －  ◎  ◎  ◎  ◎  

1 0 %  
( B 組 )  ◎  ×  －  －  ◎  －  ◎  －  

0 %  
( C 組 )  ◎  －  －  －  ◎  ◎  ◎  －  

◎ 代 表 有 進 步 效 果      × 代 表 退 步      － 代 表 無 顯 著 改 變



 

 
 

48 

第 陸 章  結 論 與 建 議  

 
第 一 節  結 論  

 

本 研 究 係 以 國 中 校 隊 男 性 運 動 員 2 1 名 ， 分 別 以 體 重 的

5 % ( A 組 )、 1 0 % ( B 組 ) 與 0 % ( C 組 ) 進 行 5 週 不 同 百 分 比 負 重 之

增 強 式 訓 練 對 運 動 能 力 表 現 影 響 之 探 討 。 並 將 測 驗 所 得 資

料 ， 經 過 統 計 處 理 與 結 果 分 析 討 論 之 後 ， 獲 得 以 下 結 論 ：  

 
一 、 5 週 額 外 附 加 不 同 百 分 比 負 重 ( 體 重 )  0 %、 5 %、 1 0 %  之 增

強 式 ( 跳 躍 ) 訓 練 對 於 國 中 校 隊 運 動 員 下 蹲 跳 ( C M J ) 能 力 之

影 響 ， 皆 可 以 達 到 顯 著 ( p < . 0 5 ) 提 升 的 訓 練 效 果 。  

二 、 5 週 額 外 附 加 不 同 百 分 比 負 重 ( 體 重 )  0 %、 5 %、 1 0 %  之 增

強 式 ( 跳 躍 ) 訓 練 對 於 國 中 校 隊 運 動 員 1 0 公 尺 折 返 跑 能 力

之 影 響 ， 除 1 0 % 組 的 訓 練 產 生 成 績 表 現 顯 著 ( p < . 0 5 ) 的 退 步

外 ， 其 餘 5 % 與 0 % 組 則 維 持 原 本 的 能 力 表 現 ， 並 且 沒 有 明

顯 ( p > . 0 5 ) 的 訓 練 效 果 。  

三 、 5 週 額 外 附 加 不 同 百 分 比 負 重 ( 體 重 )  0 %、 5 %、 1 0 %  之 增

強 式 ( 跳 躍 ) 訓 練 對 於 國 中 校 隊 運 動 員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與

成 績 之 影 響 ， 在 5 % 、 1 0 % 與 0 % 組 的 2 0 - 3 0 公 尺 分 段 速 度

皆 具 有 顯 著 提 升 ( p < . 0 5 ) 的 訓 練 效 果 ； 然 而 在 3 0 公 尺 的 成

績 上 ， 只 有 5 % 與 0 % 兩 組 具 有 顯 著 提 升 ( p < . 0 5 ) 的 訓 練 效

果 ， 但 是 相 同 的 情 況 在 1 0 % 組 ( p > . 0 5 ) 卻 沒 有 產 生 。  

四 、 5 週 額 外 附 加 不 同 百 分 比 負 重 ( 體 重 )  0 %、 5 %、 1 0 %  之 增

強 式 ( 跳 躍 ) 訓 練 對 於 國 中 校 隊 運 動 員 3 0 秒 木 箱 上 下 跳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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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響 ， 在 三 組 的 能 力 表 現 上 皆 達 顯 著 提 升 ( p < . 0 5 ) 的 訓 練 效

果 ， 但 是 三 組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的 差 異 存 在 ( p > . 0 5 ) 。  

五 、 5 週 額 外 附 加 不 同 百 分 比 負 重 ( 體 重 )  0 %、 5 %、 1 0 %  之 增

強 式 ( 跳 躍 ) 訓 練 對 於 國 中 校 隊 運 動 員 1 2 分 鐘 耐 力 跑

( C o o p e r  T e s t ) 之 影 響 ， 只 有 5 % 組 達 顯 著 提 升 ( p < . 0 5 ) 的 訓 練

效 果 ， 而 其 餘 1 0 % 與 0  % 兩 組 則 未 達 顯 著 ( p > . 0 5 ) 的 進 步 。  

六 、 透 過 各 組 訓 練 效 果 分 析 後 ， 發 現 5 % 組 的 訓 練 效 果 最 佳 ，

而 相 對 的 ， 1 0 % 組 顯 現 最 差 的 訓 練 效 果 。  

 
 

第 二 節  建 議  
 

一 、  研 究 結 果 應 用  

一 般 增 強 式 訓 練 皆 自 己 本 身 體 重 而 未 外 加 任 何 負 重 的 方

式 進 行 訓 練 。 然 而 ， 在 透 過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獲 知 ， 在 執 行 增 強

式 訓 練 時 ， 額 外 附 加 自 己 體 重 5 % 重 量 的 負 荷 ， 訓 練 效 果 將 比

原 本 未 附 加 任 何 重 量 的 訓 練 方 式 獲 得 更 佳 的 訓 練 效 果 。 所

以 ， 建 議 教 練 在 從 事 增 強 式 訓 練 時 ， 可 以 仿 照 本 研 究 中 沙 袋

的 負 重 方 式 以 及 選 手 體 重 5 ％ 的 負 荷 量 來 從 事 訓 練 工 作 。  

 

二 、  未 來 研 究 方 向  

( 一 )  本 研 究 測 試 對 象 為 國 中 男 性 運 動 員 ， 未 來 將 可 以 再 結 合

國 中 女 性 運 動 員 進 行 研 究 ， 以 探 討 是 否 具 有 性 別 上 的 差

異 。  

( 二 )  可 結 合 下 落 跳 ( d r o p  j u m p )、 速 度 、 敏 捷 或 力 量 等 不 同 訓

練 方 式 加 以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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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受  試  者  同  意  書  

本 人 經 研 究 者 詳 細 解 說 ， 確 實 瞭 解 研 究 內 容 及 步 驟 ， 同 意

參 與 研 究 ， 並 接 受 一 切 必 須 的 各 項 檢 測 。  

 

研 究 名 稱 ：  不 同 百 分 比 負 重 之 增 強 式 訓 練 對 於 運 動 能 力  

表 現 影 響 之 探 討 。  

 

研 究 者 ：  國 立 臺 灣 體 育 大 學 (桃 園 )教 練 研 究 所  陳 紫 君  

 

受 試 者：                           簽 名  日 期： 年  月  日  

 

本 研 究 目 的 在 探 討 不 同 百 分 比 負 重 之 增 強 式 訓 練 對 於 運

動 能 力 表 現 影 響 之 探 討 。 A 、 B 、 C 三 組 ， 每 組 各 7 名  。 A 組

以 參 加 者 體 重 5 %、B 組 以 參 加 者 體 重 1 0 % 負 重 和 C 組 以 參 加 者

本 身 體 重 做 訓 練 。 受 試 者 於 研 究 期 間 應 遵 守 相 關 規 定 ， 每 一 受

試 者 不 得 從 事 訓 練 計 畫 之 外 的 額 外 訓 練 。 受 試 者 接 受 各 項 檢 測

時 ， 應 穿 著 運 動 服 裝 ， 經 過 適 當 熱 身 之 後 ， 全 力 以 赴 。 實 驗 期

間 ， 受 試 者 得 提 出 研 究 與 測 試 相 關 問 題 ， 研 究 者 除 將 盡 力 回 答

所 提 問 題 外 ， 也 將 盡 全 力 保 障 受 試 者 的 安 全 ， 受 試 者 如 因 身 體

不 適 或 其 他 理 由 ， 得 隨 時 退 出 本 研 究 。  

由 於 您 的 參 與 ， 使 本 研 究 得 以 順 利 完 成 ， 期 望 能 對 運 動

訓 練 科 學 領 域 有 所 貢 獻，再 一 次 誠 摯 的 感 謝 您 的 支 持 和 參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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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國立臺灣體育大學(桃園)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教 練 研 究 所  

訓 練 生 理 與 健 康 實 驗 室  運 動 能 力 診 斷 疾 病 調 查 表  

姓   名 ﹕  出 生 年 月 ﹕ 身 高 ﹕  體 重 ﹕  性 別 ﹕  

項 目 ﹕  最 佳 成 績 ﹕  訓 練 年 數 ﹕

請 據 實 回 答 以 下 問 題 ﹕  
 
1 .  是 否 有 心 臟 疾 病                        □  是    □   否  
2 .  是 否 有 血 液 疾 病                        □  是    □   否  
3 .  是 否 有 糖 尿 病                          □  是    □   否  
4 .  是 否 有 高 血 壓                          □  是    □   否  
5 .  是 否 有 氣 喘 疾 病                        □  是    □   否  
5 .  最 近 六 個 月 是 否 有 開 刀 手 術              □  是    □   否  
6 .  其 他 ﹕  
 
  1 )                 
 
  2 )                 
 
  3 )                 
 
  4 )                 
 
 
 
運 動 員 簽 名 ﹕                      日 期 ﹕              
 
教 練 簽 名 ﹕               
 

 


